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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有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联苏特派团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总支出，已按构成

部分(和平进程、安全、治理、人道主义援助、复原和重返社会以及支助)列出的

若干成果预算框架，与特派团的目标联系起来。 

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职类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军事和警察人员 309 827.6 298 521.9 11 305.7 3.6

文职人员 224 123.2 224 516.7 (393.5) (0.2)

业务费用 424 399.4 409 413.4 14 986.0 3.5

 所需资源毛额 958 350.2 932 452.0 25 898.2 2.7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2 217.2 24 919.9 (2 702.7) (12.2)

 所需资源净额 936 133.0 907 532.2 28 600.8 3.1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 — — —

所需资源共计 958 350.2 932 452.0 25 898.2 2.7

 
 

人力资源在职情况 

职类 核定数 a 实际数(平均) 空缺率(百分比)b

军事观察员 525 486 7.5 

军事特遣队员 9 450 9 075 4.0

联合国警察 715 683 4.5 

国际工作人员 1 101 797 27.6 

本国工作人员 3 258 2,629 19.3 

联合国志愿人员 420 347 17.3 

临时职位
c
 

 国际工作人员 42 34 18.8 

 本国工作人员 47 26 44.6 

政府提供的人员 40 34 14.6 

 

 
a
 高核定人数。 

 
b
 按每月在职人数和每月计划人数计算。 

 
c
 在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项下供资。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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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2009年 7月 1日至2010年 6月 30日期间维

持费用预算载于秘书长 2009 年 2 月 9 日的报告(A/63/714)，毛额 980 561 100

美元(净额 957 717 400 美元)。预算用于部署 525 名军事观察员、9 450 名军事

特遣队人员、715 名联合国警官、1 182 名国际工作人员、3 311 名本国工作人员、

421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和 40 名政府提供的人员，其中包括 89 个临时职位(42 名

国际工作人员、15 名本国专业干事和 32 名本国一般事务人员)。行政和预算问题

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A/63/746/Add.5)第 65 段中建议大会为 2009 年 7月 1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批款毛额 951 666 000 美元。 

2. 大会第 63/273 B 号决议批款毛额 958 350 200 美元(净额 936 133 000 美元)，

充作特派团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维持费。上述总额已摊派给

会员国。 

 

 二. 任务执行情况 
 
 

 A. 概述 
 

3. 特派团的任务是安全理事会第 1590(2005)号决议规定的，后经安理会多项决

议延长。本执行期的任务是由安理会第 1870(2009)号和第 1919(2010)号决议规

定的。 

4. 特派团的任务是协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实现民族和解、持久

和平与稳定，建立一个人权得到尊重和所有公民得到保护的繁荣和统一的苏丹。 

5.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特派团在本执行报告期间提供了下文方框所列相关

重要产出，协助实现一系列成果。这些框架按构成部分列出：和平进程、安全、

治理、人道主义援助、复原和重返社会以及支助。 

6. 本报告按2009/10年度预算提出的计划成果预算编制框架评估了实际执行情

况。执行情况报告尤其对计划绩效指标和实际绩效指标(即按预期成绩衡量本报

告所述期间实际取得的进展)作了比较，并对计划产出和实际完成产出作了比较。 

 B. 预算执行情况 
 

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一些外部事态发展和事件影响到特派团的业务环境，从

而影响到其预算的执行。成果预算制框架对这些影响做出了解释，下文更详细地

阐述了 重要的问题和成绩。 

8. 特派团已设立了一个综合规划和协调小组，由特派团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

高级管理层组成。这促使在外地一级开展活动时加强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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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联苏特派团通过提供后勤支助和为边界划界特设委员会提供地图，支持南北

划界工作。以咨询、后勤和技术援助的形式提供了广泛支助，以便在国家、区域

和州各级设立选举机构和开展工作，促使在 2010 年 4 月和平举行全国大选。 

10. 以提供基础设施、后勤和培训的形式向联合检查组提供支助。在特派团内部

设立了联合综合支助小组，配有一名由一国政府提供的咨询人，以协调和监测为

联合检查组设立的由捐助方支助的信托基金的执行情况。 

11. 虽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总目标遭受重大挫折，但在本报告所述期

内，17 036 名前作战人员和特殊群体成员已复员，使复员的总人数增加到 23 602

人，复员的人得到了重新安置和辅导支助。北方和南方的复员方案委员会继续得

到联苏特派团协调提供的后勤和技术支助。方案实施工作出现延误有以下原因：

突发极端气候状况、粮食短缺、待复员者总名单迟迟才收到、选举和安全等。2009

年 11 月在卡杜格利召开了复员方案圆桌会议，所有主要捐助者、联合国以及民

族团结政府和苏丹南方政府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12. 在社区一级，联苏特派团继续执行监督和核查任务，以确保社区安全，同时

还为地方领袖和组织举办培训，宣传平民解除武装以促进社区集体安全的重要

性。此外，特派团在苏丹南方所有 10 个州设立了警察社区关系委员会，以促进

社区安全，并确保法治得到遵守。还成立了苏丹南方和平委员会，以支持和促进

社区间的和平。委员会在苏丹南方 10 个州中的 9个州设立了州办事处。 

13. 若干立法改革已取得进展，特别是通过和签署了以下法案，使其成为法律：

《国家警察法》、《国家选举法》、《刑法修正案》、《民事诉讼法》、《人权委员会法》、

《国家安全部队法》、《监狱条例和囚犯待遇法》、《工会法》、《全民协商法》和《媒

体法》。 

14. 由于要将前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军官调派到苏丹南方警察局，因此警察培训的

需求有所增加。联苏特派团总共为苏丹南方政府的 25 424 名警察人员举办了 589

个培训班。联苏特派团还在朱巴派驻法治人员，在安全部门改革领域向苏丹南方

政府提供技术咨询。 

15. 联苏特派团的工作重点已从协调有组织的回返工作转为开展早日重返社会

的活动。尽管如此，在此期间，有 32 291 名难民和 7 930 名国内流离失所者回

返。 

16. 联苏特派团增加在州一级的派驻人员，特别是在苏丹南方的所有 10 个州，

以支助当局解决回返者的问题，并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其他伙伴合作提供复原

和重新融入社会的援助。 

17. 捐助者总共为苏丹多方捐助信托基金认捐 8.394 亿美元，已收到其中的

7.848 亿美元。在人口普查、司法、环境、警察和监狱以及解除武装、复员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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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社会等领域，北方已有 12 个项目获得批准和实施，而南方也有 18 个项目获得

批准和实施。 

18. 联苏特派团落实了军事能力调查的各项建议，该调查要求加强在潜在冲突地

区及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的南部边界一带的派驻。在阿戈克和迪夫拉新建了两

个临时队部并投入运作，还在瓦乌增设了一个队部。特派团目前总共有 22 个常

设队部。通过重组，朱巴 1 区增派了一个连，卡杜格利 4区增派了三个连，阿卜

耶伊 6 区增派了两个连。阿卜耶伊队部由迪夫拉队部取代。 

19. 在报告所述期间，国际工作人员的空缺率为 27.6%，本国专业工作人员为

36.9%，本国一般事务人员为 17.8%，高于前一年。 

20. 联苏特派团在没有补充经费的情况下为 2010 年 4 月举行的全国大选提供了

支助。对航空资产的使用进行了精简，因此有 1 441 个未用的飞行小时。这是因

为更多地利用公路和内河运输，减少所需的飞行时间。 

 C. 特派团的支助举措 
 

21. 在报告所述期间，特派团的主要支助举措是支助在编制预算时未考虑到的于

2010 年 4 月举行的选举，以及在朱巴修建联合国楼和在拉贾建造队部。 

22. 特派团在朱巴修建联合国楼又另外花费 1 860 万美元。这一款项包括建造费

1 000 万美元、住宿费 330 万美元、建造材料费 40 万美元、发电机 50 万美元、

防御工事费 50 万美元、朱巴楼扩建经费 50 万美元以及通信和信息技术事务、设

备和备件费 300 万美元。 

23. 在 2009/10 年度期间，特派团通过在区总部同步和集中发电、利用内部的空

运地勤能力以及通过改进储备物资采购、轮换和医疗用品的妥善保管，提高了效

率。 

24. 特派团还继续执行其长期战略，在 5 个地点(朱巴、瓦乌、卡杜格利、马拉

卡勒和达马津)提供内部地勤服务，而不是将这些服务外包。 

25. 在报告所述期间，在喀土穆、奥贝德和朱巴由外部承包商提供维护服务，其

中包括室内和室外清洗、熏蒸消毒、虫害控制和废物清除，但其他驻地则没有这

样做。其原因是驻地偏远，找不到愿提供服务的供应商。 

 D. 区域特派团合作 
 

26. 联苏特派团继续就安全和信息共享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与区域内其他维

和特派团和特别政治特派团的合作。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联苏特派团与联合

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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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中乍特派团)的军事

部门通过部署军事联络官等方式，相互定期交流信息。与非洲联盟建立了密切的

工作关系，以支持各方筹备选举工作。 

27. 在此期间，特派团通过分摊 2 架固定翼飞机的费用和在可能情况下共用其他

飞机，继续在空中业务方面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合作，并合作进行重大项目的设

计和规划，包括在喀土穆和奥贝德修建和翻修联合国飞机的停机坪。联苏特派团

继续按照《共同事务谅解备忘录》，在联合国航空站业务、海关和旅客订票等方

面同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合作。这也包括奥贝德机场的业务及苏丹港仓库和空运业

务。 

 E. 伙伴关系、国家工作队协调和综合特派团 
 

28. 联苏特派团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继续开展协作，具体方式是通过以下五个工

作组参加所有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联发援框架)成果中期审查及联苏特派团-联

合国国家工作队的联合综合行动计划的活动：特派团地区稳定、冲突管理和保护

平民；联合国全民投票和选举综合小组；在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组织有成效

的全民协商；关于全民投票后的安排和执行全面和平协议有关规定的协定；在苏

丹南方建立治理和法治能力。已拟订一项综合行动计划矩阵来协调各工作组的活

动。 

 F. 成果预算编制框架 
 

构成部分 1：和平进程 

29. 2009/10 年度的主要成就包括 2010 年 4 月在苏丹和平举行了有 16 332 298

名境内登记选民和 105 732 名境外登记选民参加的全国选举。《全面和平协议》

的各方还商定了阿卜耶伊、其中包括常设仲裁法院裁定的边界地区的正式法律地

位，并商定成立阿卜耶伊地区行政当局。还设立了苏丹南方全民投票委员会，由

包括主席和副主席等九名成员组成。截至 2010 年 6 月，阿卜耶伊全民投票委员

会尚未成立。 

30. 苏丹南方政府及三个石油生产州的部分石油收入继续划转，联邦经费也继续

分配给苏丹南方政府。设立了国家土地委员会，与苏丹南方设立的七个州土地委

员会一起开展工作。 

31. 虽然联苏特派团继续支持特设边界问题技术委员会有关划定南北边界的工

作，但委员会在本报告期结束前尚未 后完成划定南北边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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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1.1：按照《全面和平协议》建立民主和平的苏丹，各地区公平分享权力和财富,和平解决

苏丹南方和“三地区”的 后地位问题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1.1.1 国民议会按照《国家临时宪法》

的规定修订现行立法或通过新的

立法，全国选举委员会通过一切

必要的规则、条例和程序，促成

自由行使政治权利，包括自由和

不受阻碍地参加选举 

完成。已批准以下法案： 

总统 2009 年 7 月 5日修正和签署了《新闻和印刷品法》，

使其成为法律；2010 年 1 月 28 日通过和签署了 2010 年

《国家安全部队法》，使其成为法律；2010 年 2 月 10 日

签署了 2010 年《儿童法》，使其成为法律；2010 年 1 月

28 日签署了 2010 年《青尼罗河州和南科尔多凡州全民

协商法》，使其成为法律；2010 年 1 月 28 日签署了 2010

年《工会法》 

1.1.2 全国选举委员会成立所有与选举

有关的必要机构，包括委员会秘

书处和区域和州一级的办事处 

完成。全国选举委员会在责任区设立了苏丹南方高级委

员会和州选举事务高级委员会。虽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开始时设立了州高级委员会，但苏丹南方州选举事务高

级委员会因为资源有各种限制，包括缺乏合适的办公场

所、支助人员和设备，并没有全面开展工作。在第二季

度结束之前，10 个州选举事务高级委员会已开始工作 

1.1.3 成立苏丹南方和阿卜耶伊地区全

民投票委员会 

在总统2010年6月7日宣布和民议会于6月29日批准后，

已成立一个由九名成员组成的苏丹南方全民投票委员会。

截至2010年6月，阿卜耶伊全民投票委员会尚未成立 

2010 年 6 月 30 日，总统任命苏丹南方全民投票委员会

的主席、副主席及成员 

1.1.4 按其任务规定成立和管理国家土

地委员会 

完成：苏丹南方土地委员会 初是根据苏丹南方52/2006

号主席令于 2006 年 6 月 27 日设立的，《国家土地委员会

法》2009 年 6月 28 日签署后成为法律 

1.1.5 完成特设技术边界委员会的任

务，和平地完成南北边界的实地

划界工作 

由于对若干有争议的地区仍有意见分歧，特设技术边界

委员会尚未就南北边界问题作出 后裁定。鉴于其中若

干地点已发生变化，委员会在 388 公里边界沿线确定了

12 个参照点，并对其进行核实，确定了坐标。这实际上

是划界工作的开始。南北边界真正的实地划界工作要到

2010 年 6 月 30 日开始 

1.1.6 按照《全面和平协议》的规定在

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举行全

民协商 

2009/10 年度期间没有进行全民协商。出现延误是因为

南科尔多凡州选举延期举行，青尼罗河州委任议会委员

会进行全民协商出现延误。开展了举办全民协商讲习班

等筹备活动，并于 2010 年 3 月在青尼罗河州成立了技术

委员会。此外，该州各地还在 2010 年 6 月至 7月期间开

办了提高认识/公民教育课程。其后已在青尼罗州开始了

全民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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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科尔多凡，由于该州的选举推迟到 2010 年年底进

行，全民协商尚未开始，这一进程可能会进一步推迟到

2011 年 1 月至 2月选举后再进行 

1.1.7 所有各方参加评估和评价委员会

会议，以监测《全面和平协议》

的执行 

完成：全国大会党(全国大)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苏人

解)参加了评估和评价委员会举行的所有 11 次例行会

议，重点谈论选举、全民投票以及执行《全面和平协议》

涉及的其他问题 

1.1.8 各方根据《全面和平协议》的各项

规定就分享财富问题达成协议，包

括向各州全额划转联邦资金 

完成：苏丹南方政府及三个石油生产州的部分石油收入

继续划转。联邦经费也继续划给苏丹南方政府及其他各

级政府 

1.1.9 各方就阿卜耶伊的地位和稳定

“三地区”(青尼罗州、南科尔多

凡州和阿卜耶伊)政治局势达成

协议，包括州一级评价和评估委

员会按照《全面和平协议》的规

定在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开

展工作 

完成：《全面和平协议》的各方在全民投票之前就商定了

阿卜耶伊的正式法律地位，包括按照常设仲裁法院的裁

决确定该地区的边界。青尼罗州和南科尔多凡州的州一

级评估和评价委员会已开始工作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向全国选举委员会(选委)及其附属机构

提供咨询，说明如何通过和执行符合国际

基本公民和政治权利标准、包括言论和结

社自由的与选举进程相关的规则、条例和

程序 

是 

 

在喀土穆参加了由全国选举委员会和联

苏特派团轮流主持的 12 次会议，与全国

选举政策委员会一起讨论有关政策问

题，处理和解决有关的主要问题。 

在苏丹南方就选举政策与政党代表举行

6次会议 

接获要求时在苏丹各地为政治党派和候

选人举办选举进程讲习班，倡导宽容和尊

重反对意见，包括不受阻碍地行使言论、

结社和行动自由的权利 

是 在各地为政党和候选人召开10个政党论

坛会议及市民大会、举办 14 个讲习班和

协助举办 4 个讲习班，讨论与选举的有

关的问题 

接获要求时就选举管理、选举机构、信息

技术管理、制定行动概念和举行总统选

举、普选和州一级选举的计划，向全国选

举委员会提供咨询 

是 参加52次每周与全国选举委员会秘书长

举行的咨询会议、7次每月与全国选举委

员会技术委员会举行的会议、60 次每天

与委员会举行的会议 

52 次每周与全国选举委员会信息技术小

组举行的有关选举规划工作的所有方面

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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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实施对象为专员、全国选举委员会

秘书处高级工作人员和外地人员的培训

方案，讲授选举法、选举管理、业务程序

和后勤作业、建立全国选民登记册、选民

登记程序、顾及两性平等因素和具有包容

性的选举程序、选民教育和公共外联计划 

是 为全国选举委员会高级工作人员举办两

个讲习班、为后勤人员举办讲习班、在

喀土穆和朱巴与全国选举委员会举行

160 次会议以及与 25 个州高级委员会举

行 1 800 次会议 

接获要求时与全国选举委员会及其外地

办事处联络，协助进行选民登记，包括制

订身份查验和登记政策；名册的登记和展

示规则和程序；成立登记中心；设计、说

明、采购、分发和回收登记表、培训、选

民教育和投票资料，包括登记资料袋、投

票资料袋、选票和表格 

是 联苏特派团在苏丹南方所有10个州进行

了基础设施评估，并在可能进行登记和

投票的地点建立数据库。 

在苏丹境内设立了 16 263 个选民登记中

心；在境外设立了 27 个中心。 

购置了 3 996 个选民登记资料袋和 780

个培训资料袋;印制了 125 000 本选民登

记簿和 2 000 本培训手册；印制了 12 747

本选民登记手册；印制了 5 种不同的选

民登记表；购置了 3 996 张防水油布和

绳索；在联苏特派团的协助下，在苏丹

分发了 141 000 公斤资料，以便开展选

民登记工作。 

苏丹境内有 16 332 298 名选民登记，境

外有 105 732 名选民登记 

在接获全国选举委员会要求时，向其提供

咨询意见，帮助它在如下方面展开宣传活

动：选民教育、登记和选举进程，包括用

方言广播节目、制作和传播信息，举办宣

传和提高认识活动，就选举进程涉及的所

有问题为选民教育人员、政治党派和候选

人提供培训 

是 主持与公民教育工作组举行的12次每月

会议、与全国选举委员会举行的 53 次协

商会议、与国家高级委员会举行的 640

次会议以及 16次培训课，讨论各种选民

教育问题。参加与国际移民组织/开发署

受让人举行的 129 次会议、与政党、民

间组织和工会代表举行的52次会议以及

320 个有关能力建设和支持公民教育的

讲习班 

通过在接获要求时举办会议、讲习班和同

地办公方案，向全国选举委员会及其区域

和外地办事处就以下事项提供咨询意见

和帮助：投票、点票和列表程序的包括制

定培训材料和开展培训活动；选区划界；

以及建立投票站、数据和媒体中心以编制

选举结果表格并加以公布 

是 举办 5 次有 125 名学员参加的培训班；

参与51个为74名培训员举办的培训班，

培训员为 1 120 名选区选举干事提供了

培训；培训 749 名州地域选区干事，以

便其为 77 800 名投票站工作人员提供培

训；就投票、点票和编制表格工作涉及

的所有事项为30名投票中心管理人员提

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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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由联合国各机构、国际捐助方和其他

相关实体组成的选举援助小组每月会议，

协调为选举和全民投票提供的国际技术

援助；并主持秘书长特别代表召集的选举

援助小组大使级每月会议，讨论与选举有

关的政治问题 

是 在喀土穆和朱巴主持召开20次信息交流

会议、与外交使团成员举行的 3 次会议

以及 12 次选举工作队每月会议，以讨论

与选举有关的政治问题 

协调向国际选举观察工作提供的后勤支

助，通过工作人员合用同一地点和接获要

求时举办会议和讲习班，向全国选举委员

会提供咨询意见和技术援助，说明关于向

偏远或难以进入的地区分发和收回材料

的后勤要求，必要时协助分发和收回工作，

包括进行有关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技

术调查，以便让人们安全进入登记地点 

是 联苏特派团设立一个观察员协调小组，

协调为国际观察员提供支助。举行 30 次

情况通报会，介绍具体的公民教育和宣

传活动，并与全国选举委员会举行 60 次

会议，讨论观察员如何获得认可问题。

为观察员小组、媒体和政党举办 2 个讲

习班，重点讨论选举观察细则和观察员

行为守则 

  为 4个区域观察员组织(非洲联盟、欧洲

联盟选举观察团、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政

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和3个国际非

政府组织提供支助，包括利用联苏特派

团的航班，在苏丹南方的联苏特派团大

院提供住宿。 

与开发署和选举基金会举行52次每周协

调会议，以确定所需经费，并协调为选

举进程提供的后勤支助 

在接获要求时向国家宪法审议委员会、国

民议会、全民投票委员会和全国选举委员

会提供下列指导和技术援助：全民投票的

立法框架，通过全民投票法、辅助立法和

程序，制订举行全民投票的行动概念和行

动计划 

是 联苏特派团继续评估苏丹南方的79个县

城的现有基础设施，并完成了对在 10 个

州以及苏丹南方、苏丹北方和阿卜耶伊

79 个县部署全民投票支助工作人员所需

要的资源和后勤需求的评估 

联苏特派团制定了一系列的蓝图，包括

提出苏丹南方全民投票委员会的内部规

章 

  全民投票规划小组为全民投票委员会编

制了一系列参考文件，并与国际行为体

建立联系，讨论全民投票的筹备工作。

小组与捐助者以及全民投票捐助者工作

组协调员、评估和评价委员会以及相关

事态发展方面的政治专家举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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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区域(苏丹南方政府)和州各级，

包括在喀土穆、朱巴、卡杜格莉、达马津、

阿卜耶伊、马拉卡勒、瓦乌和伦拜克，为

潜在女性候选人举办 8个讲习班，内容包

括竞选管理和公共演讲 

4 在马拉卡勒(上尼罗河州)举办了 4 个讲

习班，所有潜在女性候选人都参加了讲

习班 

每月与民族团结政府和苏丹南方政府进

行协商，协助落实尚未落实的《全面和平

协议》的体制规定；划定边界；解决阿卜

耶伊地位问题；联合整编部队的全面部署

和行动；举行协议规定的选举和全民投票 

是 每月同《全面和平协议》的各方进行磋

商，内容为执行未获执行的协议条款，

特别是有关边界划分、阿卜耶伊地位的

解决、联合整编部队的全面部署和运作

以及举行选举和全民投票的条款 

通过定期参加评价委员会及其工作组等

审查和协调机制，每周进行协商，讨论《全

面和平协议》的执行情况和联苏特派团对

民族团结政府和苏丹南方政府各政治行

动方(行政和立法部门)的作用 

是 联苏特派团每周并在需要时在 6 个区内

与州政府和州长进行协商，讨论《全面

和平协议》的执行情况，重点讨论为联

苏特派团规定的支助活动 

参加评估和评价委员会每月举行的全体

会议和定期举行的工作组会议，商讨安

全、“三地区”和财富分享安排，包括为

战略规划提供投入、协助国际社会就执行

问题和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向全面和平协

议各方开展宣传和进行斡旋 

是 联苏特派团参加评估和评价委员会重点

讨论阿卜耶伊问题、选举、全民投票、

安全及财富分享问题的所有11次全体会

议；评估和评价委员会权力分享工作组

的 5 次会议；财富分享工作组的一次会

议；安全问题工作组的 4 次会议；三个

地区工作组的 12 次会议；9 次相关实地

考察 

通过每月和每季度通报情况进行斡旋，促

使国际社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

会等区域机构重新参与，为处理《全面和

平协议》执行工作的优先事项和艰巨任务

提供支助 

是 每月和每季度向国际社会和区域机构通

报情况，以支持《全面和平协议》 

参加停火政治委员会定期会议，并向委员

会提供秘书处支助，包括为解决有争议的

问题，如部队重新部署、联合整编部队的

全面部署和行动及其他武装团体的合并

或整合，向各方提供斡旋 

是 联苏特派团参加停火政治委员会的 6 次

会议和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的 24 次会

议，讨论停火区内与安全有关的问题，

包括商定停火机制在选举、划界和全民

投票方面的作用 

在整个划界过程中，通过召开和协助全国

大会党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之间的会议，

并通过对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进行技

术勘查，协调对特设边界技术委员会的技

术和后勤支助 

是 联苏特派团举办了为期两天的讲习班以

支持划界工作，绘制划界基本图并交给

委员会，还绘制了有争议地区的详细地

图。促成全国大会党与苏人解举行 5 次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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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举行 12 次会议和 4 期讲习班以解决

边界争端和边界划界实地工作引起的其

他冲突，为地方划界委员会提供斡旋 

是 通过举行 7 次会议和 5 个讲习班，向国

家和当地的划界委员会提供支助和斡旋 

通过每月与苏丹南方和“三地区”当地民

间社会组织协商，就民间组织可在执行财

富分享条款方面发挥民间问责机制(或民

间监督)作用，提供咨询 

是 联苏特派团每月在苏丹南方和”三地区”

与民间社会组织举行会议和磋商，以监

测《全面和平协议》各项条款的执行情

况。 

提供后勤和培训支持，满足评估和评价委

员会及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民间社

会组织为商讨如何根据《全面和平协议》

开展全民协商举办宣传讲习班在交通和

培训员培训方面的需要 

是 联苏特派团为喀土穆大学和平研究所在

全民协商前在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

实施的项目提供了支助，协调并促成和

平研究院小组的访问，协助将一个由八

名成员组成的青尼罗州代表团运往南科

尔多凡州，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全民协

商讲习班 

就苏丹问题向安全理事会提交 4 份秘书

长报告，进行 4次情况通报 

4 编写秘书长的季度报告和一份关于选举

的补充报告 

 4 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 

开展多媒体宣传运动，以支持《全面和平

协议》、民主政治进程、选举、全国对话

与和解：同喀土穆和朱巴与 6 个地点(瓦

乌、马拉卡勒、阿卜耶伊、卡杜格利、达

马津和伦拜克)的记者一起播放广播节目

(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通过一个由

18 个调频中继站组成的网络向苏丹南方

全境播放，并向苏丹全境播放(每天 3 小

时短波)；每周 1小时播放选举宣传节目；

每周 3小时播放《全面和平协议》的各项

关键承诺，包括权力分享、财富分享和安

全问题认知节目；每两周一次新闻简报；

月刊(苏丹南方和北方)；为国家和国际电

视台制作视频产品(每月报导 8 次，每次

3 分钟)；在联苏特派团网站上张贴《全

面和平协议》月度监察报告；在城市和农

村地区开展流动外联活动，例如演街头戏

剧、放映电影、举办流动讲习班 

是 联苏特派团制作了：62 张有关苏丹的照

片，内容涉及《全面和平协议》的相关

问题 

1 个流动摄影展； 

1 个常设摄影展;4 个《揭开苏丹面纱》

的节目和 1个视频杂志、5个关于不同题

目和与《全面和平协议》相关的事件的

专题节目、90 个关于选举和全民投票的

新闻报道、3 个关于选民教育的专题节

目、2篇宣传文章、2部儿童保护纪录片。

此外，组织 70多名国际和国内媒体代表

进行 3 次新闻走访，并为喀土穆 520 多

个民间社会成员/社区组织、各部门及其

他州举办 5个为期两天的讲习班 

每月更新全面和平协议监察员报告，供公

众通过联苏特派团网站查阅 

是 每月更新了并维护全面和平协议监察员报告，

供公众通过联苏特派团网站(www.unmis.org)

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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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2：安全 

32. 本构成部分的主要成绩是，在本期结束时，在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人民解放

军重新部署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核实，前者的重新部署率为 100%，后者为

34.9%。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继续定期召开会议，与安全有关的大多数问题已获

得友好解决。 

33. 联合整编部队有 82%已完成整编。在本间结束时，在 39 639 人总核定兵力中，

联合整编部队目前有 32 723 人，其中包括苏丹人民解放军 16 082 人和苏丹武装

部队 16 641 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卢森堡和意大利等主要捐助国

继续在基础设施的建造和后勤方面向联合整编部队大力提供支持，但是，联合整

编部队的部署工作仍进展缓慢。苏丹南方当地的部族间冲突继续带来重大安全问

题，特别是在琼莱、博尔和南科尔多凡沿线地区。特派团与相关州当局密切合作，

加强为其规定的管理冲突和保护平民职能，包括在阿戈克和迪夫拉设立临时行动

基地和增加空中巡逻。 

预期成绩 2.1：各方遵守 2005 年 1 月 9日《全面停火协议》的《永久停火和安全安排》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2.1.1 不发生任何严重违反《全面停火

和安全安排》的行为(2007/2008

年度：1；2008/09年度：0；2009/10

年度：0) 

2010 年 6 月 20 日接报一起严重事件，一名军事观察员

在事件中被苏人解拘留 17 个小时以上，在关押期间受到

虐待 

2.1.2 由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地区联

合军事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小组组

成的停火机制按照《永久停火和

安全安排》，召开 24 次地区联合

军事委员会一级的会议和 24 次

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一级的会议 

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开会 22 次。为了在时间上与地方联合

军事委员会的时间安排保持一致，2009年9月有一次会议未

举行，2009年12月还有一次会议因圣诞节假期没有举行 

地方联合军事委员会在 6 个区举行 152 次会议。其中包

括因特定事件而召开的 16 次紧急/特别会议 

2.1.3 除了指定在联合整编部队服役者

外，苏丹北方不出现任何苏丹人

民解放军成员 

苏人解继续将部队部署在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有争

议边界以北的地方。经核实，只有 34.9%苏人解部队重

新进行部署 

2.1.4 除了指定在联合整编部队服役者

外，苏丹南方没有任何苏丹武装

部队 

完成。经核实，苏丹武装部队重新部署率为 100%。 

2.1.5 各方遵守联合防务委员会规定的机

制，并继续保持《全面和平协议》

中规定的联合整编部队数目(2007/ 

2008年度：33 679；2008/2009年度：

39 000；2009/2010年度：39 000) 

联合防务委员会批准联合整编部队的兵力为 39 639 人

(苏丹人民解放军 19 820 人，苏丹武装部队 19 819 人)。

苏人解已整编 16 082 人(81.3%)，苏丹武装部队已整编

16 641 人(84.0%)。总共整编了 32 723 人(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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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主持每月两次的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会

议，为执行停火创造更好条件 

2 在 2009 年 9 月和 12 月均举行了会议 

每月两次在六个区主持区联合军事委员

会会议，监测和核实举报的违规行为，解

决冲突并向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报告 

是 在六个区每月举行两次地方联合军事委

员会会议。总共因特定事件召开 16 次紧

急/特别会议 

向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国际和国内非政府

组织、人道主义机构和与选举进程相关的

各组织提供安保服务，包括保护、提供安

全情况通报和撤离支助 

是 在接获请求时，向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部队保护 

就部队组建提案，包括关于加强基础设

施、训练和后勤以及排雷活动的提案，向

联合整编部队高级工作人员提供技术援

助和咨询 

否 联苏特派团通过捐助者项目以及与联合

整编部队领导层互动，支持联合整编部

队的组建。联合国地雷行动办事处提供

了有关扫雷行动的咨询意见 

同捐助国代表一道，就联合整编部队的组

建，包括设备、基础设施和训练的捐助方

支助问题，在喀土穆和朱巴举行 6次捐助

方支助工作组会议 

5 部队总部与捐助者在喀土穆举行会议 

就武装冲突法、法治、宣传《全面和平协

议》、两性平等以及军队及外地和营地基

本卫生问题，举办 36 个培训班，每次培

训 150 名联合整编部队人员 

否 联苏特派团通过联合整编部队项目支持

联合整编部队的组建。部队派遣国和当

地的联合整编部队一起开办了特别培训

班 

同联合整编部队士兵一道进行 131 400

人/日联合巡逻，以监测当地联合整编部

队的行动，就如何进行军事安全巡逻提供

在职培训/辅导(每个巡逻队 15 人，每连

1个巡逻队，24 个连，365 日) 

131 400 同联合整编部队一道进行 131 400 人/日

巡逻，以监测在当地的行动，并就军事

安保巡逻提供指导 

4 个连级后备队 219 000 人/日，在整个

任务区保护联合国人员和其他指定人员

及财产(每连 150 人,4 个连，365 日) 

219 000 完成了 219 000 人/日，以确保固定装置、

队部和外地总部的安全和保护 

6 个排级战术部队 87 600 人/日，在各区

防止违反停火协定的行为(每区每排 40

人，365 日) 

87 600 完成了 87 600 人/日，以防止所有六个

区出现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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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840 个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流动巡逻日，

监测和核查《永久停火和安全安排》各方

议定的活动和承诺，调查违规行为，并作

为联合军事小组的一部分协助建立信任

(每次巡逻4名军事观察员×每日54次巡

逻,365 日) 

29 618 已完成 29 618 个军事观察员机动巡逻

日。由于可进行巡逻的联合国军事观察

员人数不足、行动自由被剥夺和行动受

到限制，没有达到计划数字 

131 400 个部队流动和徒步巡逻日，进行

展示力量巡逻,确保观察员的安全,护送

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并保护固定/流动哨所

(每个巡逻队 15 人，每连 1个巡逻队，24

个连，365 日) 

198 334 已完成 198 334 个军事观察员机动和徒

步巡逻日。由于轮调期间采用规模较小

的巡逻、行动自由被剥夺和行动受到限

制，超过了计划数字 

1 920 个空中巡逻小时，就遵守《安全安

排议定书》的情况进行巡逻、侦察和调查

(每月 160 个小时，12 个月) 

880 完成了 880 个空中巡逻日。由于安全原

因未获放行，一些空中巡逻临时取消 

11 680 个驾船巡逻日，就违反停火情况

进行巡逻、侦察和调查(每船 8 人，4 艘

船，365 日) 

2 631 完成 2 631 个驾船巡逻日。由于水位不

够，水上部队巡逻方案在旱季受到限制 

945 715 个固定装置安保/队部保护/外地

总部保护日(2 591 名军人，365 日) 

945 715 完成了 945 715 个固定装置队部安保和

外地总部保护日 

同复员方案委员会、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

解放军的代表一道进行联合评估，保障拟

议解除武装和复员地点的安全 

是 通过设立一个由苏丹南方政府、民族团

结政府以及联合国和捐助者代表组成的

工作组完成。该工作组在需要时召开会

议 

 

构成部分 3：治理 

34. 治理和法治领域的主要成就是通过了以下立法：《国家警察法》、《国家选举

法》、《刑法修正案》、《民事诉讼法》、《人权委员会法》、《安全部队法案》、《苏丹

南方全民投票法案》、《监狱条例和囚犯待遇法》、《工会法》、《青尼罗和南科尔多

凡全民协商法》、《儿童法》和《新闻法》。 

35. 设立了苏丹南方和平委员会，除联合州外，该委员会在南方的所有 9个州中

开展工作。此外，还设立了苏丹南方反腐败委员会，在南方 10 个州中开展工作。

苏丹南方政府主席 2009 年 10 月 19 日认可的《警察法》规定要在苏丹南方按国

际公认的警察标准组建一个正规的警察局。苏丹南方警察局现已从苏丹人民解放

军手中接管了执法责任，包括安全和社区治安事务，因而成为苏丹南方政府的一

个自治的治安组织。联苏特派团继续向苏丹南方警察局提供能力建设和辅导支

助，并在这一年中开办了 589 个班，为 25 424 名各级警官授课。此外，联苏特

派团在苏丹南方 10 个州支助成立了 31 个警民关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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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联苏特派团加强在治理领域的支助工作。通过监狱发展委员会，定期就苏丹

北方的监狱改革、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惩戒能力建设工作，向喀土穆监狱和改过总

局提供咨询。联苏特派团借调了两名惩戒顾问，将其派到阿卜耶伊和达马津过渡

区的监狱。 

37. 虽然在喀土穆的民族政府没有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但苏丹南方成立了苏丹

南方人权委员会，联苏特派团提供支助，帮助该委员会设立 8 个州办事处，以监

测和报告苏丹南方的人权问题。在报告所述期间，在苏丹南方设立了 7 个两性平

等股，以便在处理两性平等、少年犯罪和保护家庭案件方面，培训苏丹南方警察

局的新警官，提高他们的认识，并对其进行监测。 

预期成绩 3.1：建立国家和苏丹南方各级政府，对人民行使管辖权，注重实行公正、透明、人民主导

的廉政治理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3.1.1 国家公务员系统 25%的职位由苏

丹南方人担任，综合公务员系统

(包括政府的其他构成部分)在

“三地区”(特别是南科尔多凡州

和青尼罗州)发挥作用 

在 25%的总目标中，只完成了 11.5%。在国家一级，国

家公务员委员会招聘了 1 039 名苏丹南方人 

综合公务员系统在“三地区”发挥作用。在南科尔多

凡州，将 1 061 名公务员编入南科尔多凡州的总薪酬

表。在青尼罗州，330 名前苏丹解放军士兵编入州警察

和国家情报和安全局 

3.1.2 全国和苏丹南方立法机构中的妇

女比例有所提高(2007/08 年度：

21%；2008/09 年度：23%；2009/10

年度：25%) 

完成：在《2008 年国家选举法》通过后，立法决策机

构中的妇女比例有所提高。在苏丹南方政府中，31.2%

的议员为妇女 

3.1.3 州议会辩论能够体现“三地区”

以及苏丹南方各州市民大会和电

台讨论中提出的公众关切的问责

问题 

完成：在联合国米拉亚调频台与苏丹南方政府的三个

关键部委(法律部、财政部和内政部)进行了三次广播

讨论，以反应公众关切的问责问题，促进公民对政府

机构作用的了解，讨论民众对民主治理的义务，以及

透明度和问责制问题 

3.1.4 苏丹南方反腐败委员会及和平委

员会按照《苏丹南方宪法》开展

工作，并在所有各州进行独立审

计 

除联合州外，苏丹南方和平委员会在南方 9 个州设立

并开展工作。还成立了苏丹南方反腐败委员会，在南

方所有 10 个州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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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通过每季度同国家公务员委员会召开情

况通报会，对建立透明、负责和包容各方

的民政部门、公务员机构和立法的情况进

行监测，包括州和地区议会的辩论，以及

苏丹南方反腐败委员会等专门机构按照

自身的民政任务所发挥的作用 

是 

 

 

 

 

 

 

联苏特派团继续监测在责任区内建立适

当公务员机构的工作，促进能力建设。

参加了区域和州议会关于重大问题的辩

论。联苏特派团与在喀土穆的国家公务

员委员会和在朱巴的苏丹南方公务员委

员会定期接触。寻找南方候选人填补北

方职位的进展缓慢 

向民族团结政府提供咨询和后勤支助，协

助训练整编警察部队，并在公务员系统和

政府其他部门整合期间提供运输便利，尤

其是开放苏人解在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

罗州的“禁区”，目前正在将前苏人解控

制的“禁区”所属公务员和保安部队编入

联邦公务员系统和保安部队 

是 联苏特派团为州政府官员与执行《全面

和平协议》有关的所有任务提供运输便

利，包括在南科尔多凡州开放“禁区”。

在青尼罗州，330 名前苏丹解放军士兵编

入州警察部队(警察局和国家情报和安

全局) 

   

与州政府协作，举行 8次讨论会和 4次会

议，以促进对民主制度的了解和参与。与

会者人数平均为 50 人，来自民间社会组

织、传统领袖、各政党和地方政府 

7 举行关于民主化进程的讨论会 

 11 在 3 个州举行市民大会，讨论民主制度/

治理问题，有 60 多人参加，来自民间社

会组织、传统领袖和各政党 

此外，在南方所有 10 个州召开 24 次政

党圆桌会议，讨论政治空间和民主治理

问题 

促进和协助地方社区与州政府展开对话，

讨论规划和预算编制程序，包括确定所需

预算，并促使地方社区同州政府官员就预

算程序举行市民大会 

是 在 3 个州为 2010 年州预算规划工作提供

支助。在州和县两级与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开发署)的地方政府恢复方案合作，

协助举办了 4 个协商会议和季度概况

讲习班，讨论(2009-2010 年)规划和预

算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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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同民族团结政府的社会福利、妇女和

儿童事务部及苏丹南方政府的两性平等、

社会福利和宗教事务部举行每月例会，就

执行与民政当局所有部门相关的两性平

等主流化政策、计划和活动，包括执行有

关增强妇女力量的国家政策并就关于配

额的决定提供咨询 

是 2009 年 7 月与苏丹南方政府的两性平

等、社会福利和宗教事务部举行 5 次会

议和情况通报会，以跟进与促进两性平

等、性别问题主流化和性别暴力有关的

问题 

与社会福利、妇女和儿童事务部举办了

一个为期 3 天的讨论会，审查在执行增

强妇女力量的国家政策方面取得的进

展，包括找出差距和解决办法 

每月在喀土穆和朱巴与非政府组织、各政

党、学术机构和政府行政机构中担任高

级/战略职务的妇女举行会议，讨论增加

政治和决策机构中的妇女比例的问题 

是 与各妇女组织举行了 4 次会议和协商，

讨论支持妇女参加“三地区”和苏丹南

方选举的问题 

与妇女民间社会组织举行 8 次会议，讨

论协作纪念国际妇女节的问题 

与苏丹南方和“三地区”的民间社会组织

代表、政党和政府官员举行每月例会，推

动他们参加《全面和平协议》，使之进一

步认识到《全面和平协议》为其规定的权

利和他们在协议中的作用，包括在对该协

议的解释有分歧时，在各方之间进行调解 

是 联苏特派团每周两次在所有6个区(苏丹

南方和“三地区”)同民间社会组织的代

表、各政党和政府官员开会讨论这些问

题。在青尼罗州，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各

政党举行了 92次会议，与政府官员举行

了 74 次会议 

在以下地点举行了 56 次介绍《全面和平

协议》和提高认识的讨论会：南科尔多

凡州 40 次，湖泊州 2次，青尼罗州 3次，

第一区 6次，第二区各州 5次 

 

预期成绩 3.2：在苏丹建立法治，包括建立独立的司法和惩戒部门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3.2.1 按照《全面和平协议》和《国家

临时宪法》，通过关键立法，包括

《儿童法》、《刑法》和《刑事诉

讼法》、《新闻法》、《安全法》、《法

律援助法》 

完成：国民议会通过与《全面和平协议》有关的立法，

包括《监狱条例和囚犯待遇法》。《工会法》、《国家安全

法》和《青尼罗和南科尔多凡全民协商法》已在总统签

署后成为法律。《儿童法》经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还

修正了《新闻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3.2.2 民族团结政府和苏丹南方政府通

过并执行惩戒部门改革和战略发

展计划 

苏丹南方政府狱政署的战略发展计划得到监狱当局的审

查和通过，并在逐步得到执行。制订了一个三年监狱改

革战略和执行工作联合方案，提交给开发署筹供资金 

3.2.3 狱政署长通过并执行《苏丹南方

狱政行为守则》 

起草了《苏丹南方狱政行为守则》，正在等立法议会通

过《苏丹南方监狱法案》。战略性发展计划阐述了狱政

署确定的新活动和潜在供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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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举办 5 期讲习班，每期 20 人参加，并与

选定的全面和平协议委员会和苏丹北方

各部举行 10 次会议，就如何按照《全面

和平协议》、《国家临时宪法》和国际标准

起草《媒体法》、《儿童法》、《家庭法》、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安全法》和

《法律援助法》等关键立法提供咨询支持 

5 为 418 人举办了讲习班 

与国家宪法审议委员会举行一次会议。

与国民议会安全和防卫委员会主席举行

一次会议，讨论《2009 年国家情报和安

全局法》 

与司法部举行一次会议，以跟踪国民议

会上届会议通过的一些重要法案的情

况，包括《儿童法》、《苏丹南方全民投

票法》、《阿卜耶伊和青尼罗全民协商法》

和《国家情报和安全局法》 

与保护国家首都非穆斯林人的权利特别

委员会主席举行 2次会议 

为苏丹记者举办 1期讲习班 

为 20 名学员举办 1 期讲习班，并与国家

司法事务委员会、喀土穆和朱巴的司法机

构、司法部、法律事务和宪政发展部、苏

丹北方和南方狱政署长、律师协会、非政

府组织和捐助界举行 10 次会议，在传统

法院、两性平等和少年司法等领域的司

法/惩戒部门差距评估报告出台后，就如

何进行司法改革提出建议 

否 与司法部举行 2 次会议，讨论正在进行

的法治和司法改革，并讨论新通过的法

律、包括《国家安全法》、《全民投票法》、

《工会法》和《儿童法》的执行情况 

初步分析报告已经完成，提交给苏丹南

方政府和民间社会代表 

协同开发署，在喀土穆和朱巴为国家司法

事务委员会、司法机构和律师协会的 30

名参加者举办 2期讲习班，讲授司法系统

的反腐败机制和透明度 

否 没有举办2期讲习班，因为对应方在筹备

会议上坚持要列入未编入预算的项目 

同司法部、司法机构、法律审查委员会、

律师协会、警察局、狱政署和人权咨询委

员会举行 10 次会议，就如何制定和通过

一项打击审前非法长期拘留的全面战略

提供技术支持 

10 与相关机构举行了会议：在朱巴与开发

署、联合国项目事务厅、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禁毒办)以及其他机构

举行了 8 次苏丹南方狱政协商会议，以

协调改革行动，包括通过多方捐助信托

基金资助的活动；在苏丹南方举行了 1

次监狱发展委员会会议；与社会福利部

下设的特别法律审议委员会举行了 1 次

会议，以加强关于免受性别暴力侵害的

立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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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开发署和国际刑法改革协会，在喀土

穆、红海州、蓝尼罗州、卡萨拉、科尔多

凡和贾兹拉举办 6期培训课程和讲习班，

每期 25 名中级管教人员参加，讲授狱政

管理，包括国际人权标准以及对弱势囚

犯，包括少年犯、精神病人及女犯人的行

政管理 

10 为 199 名管教人员举办培训讲习班，内

容包括监狱管理基本原则和联合国标准

特派团规则、促进技能、监狱中的精神

健康、实际急救技能、以及苏丹监狱中

少年犯的待遇。这些讲习班是在喀土穆、

阿卜耶伊、阿戈克、卡杜格利和苏丹港

举办的 

通过与苏丹南方监狱管教人员合用同一

地点并通过与苏丹北方狱政署长每月举

行会议，就培训、整顿、持续供粮能力、

医务以及应急与安保系统的管理，向惩戒

系统提供咨询意见 

是 通过监狱发展委员会，为喀土穆监狱和

改造总局举行了 9 次会议，讨论监狱改

革、基础设施改进和苏丹北方惩戒活动

的能力建设问题 

在苏丹北方，将两名借调的惩戒顾问派

到阿卜耶伊和达马津过渡地区的监狱，

他们积极推动国家监狱工作人员参加辅

导方案 

通过每月举行会议和提出评估报告，就如

何执行战略发展计划、能力建设方案和就

监狱管理，包括如何应对两性平等问题，

向苏丹北方和南方的狱政署长提供咨询 

是 在喀土穆的监狱和改造总局举行了 9 次

监狱发展委员会月会 

在苏丹北方的联邦监狱开展了 13 次评

估。在南方与狱政署协作，确立了狱政

体制，包括征聘指南、服务条件、晋升、

监督和问责制以及新招聘人员的培训 

与狱政署协作，制订了狱政计划，详细

说明征聘、服务条件、晋升、监督和问

责制以及新招聘人员的培训 

协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喀土穆和科尔

多凡州、尼罗河州和白尼罗州举办 4期培

训讲习班，每期 25 名中级管教人员参加，

讲授两性平等主流化和惩戒工作顾及两

性平等的问题 

2 举行了培训讲习班，包括在喀土穆为

20名中高级女管教人员和11名男管教

人员举行为期 2 天的培训讲习班，讨论

苏丹监狱中少年犯的待遇问题；在卡杜

格利为 15 名男管教人员和 4 名女管教

人员举办关于促进技能的培训培训员

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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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巴、伦拜克、卡勒、瓦乌和延比奥为

80 名高级和中级监狱管理人员举办 5 期

人力资源管理培训班；在朱巴和伦拜克举

办2期监狱管理课程和2期办公室管理课

程，每期 40 名监狱管理人员参加 

4 在朱巴、伦拜克、马拉卡勒和夸乔克为

107 名中级监狱管理人员开办中级管理

课程 

与国际刑法改革中心在朱巴为来自各州

的 15 名新任命的监护官举办为期 15 天

的监护官课程 

在朱巴与来自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培训工

作人员一起，为来自各州的 27名监狱培

训主任举办为期 5天的课程制订课 

在延比奥、伦拜克、瓦乌、马拉卡勒、

博尔和托里特为 171 名军士举办 6 期督

导课程 

在朱巴为 116 名监狱管理人员举办 5 期

规划和信息管理课程 

在延比奥举办了 2期培训培训员课程 

协同苏丹南方政府财政部在朱巴、伦拜克、

马拉卡勒和瓦乌举办 4 期财务管理课程，

每期30名监狱管理人员和财务干事参加 

1 在延比奥为11名监狱工作人员举办职员

财务管理课程。其他 3 期没有办，因为

惩戒股财务顾问的任务结束了 

协同苏丹南方政府农业部在朱巴、伦拜

克、马拉卡勒、瓦乌和托里特举办 5期农

业管理课程，每期 30 名监狱农场管理人

员和干事参加；协同苏丹南方政府卫生部

在朱巴举办 2期医学专家培训课程，每期

30 名监狱医务干事参加 

在朱巴、马拉卡勒和伦拜克为 30 名监狱

管理人员和干事举办 3期人权课程；协同

苏丹南方政府规划部在朱巴、马拉卡勒和

伦拜克举办 5 期战略规划/决策课程，每

期有 30 名监狱管理人员参加；在朱巴和

伦拜克举办 2 期弱势囚犯管理课程和 3

期安全和事故管理课程，每期有 30 名监

狱管理人员和主管参加；在朱巴为 30 名

监狱行政管理人员举办 1 期记录管理课

程；以及在朱巴、马拉卡勒和伦拜克举办

5 期训练员培训课程，每期 20 名监狱工

作人员训练员参加 

1 在朱巴与国际刑法改革中心一起，为来

自朱巴和托里特的25名女官员举办谋生

技能课程 

没有举办具体的人权课程，因为这一组

成部分列入其他培训方案，尤其是中层

管理和军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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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巴和伦拜克举办 3 期艾滋病毒/艾滋

病提高认识课程，每期30名监狱协调员参

加；协同迈尔德梅国际合作组织和乌干达

狱政署在坎帕拉各监狱为 20 名监狱医务

干事举办1期艾滋病毒/艾滋病培训课程 

否 在朱巴为41名来自各州的工作人员举办

了 1期医务/卫生官课程，并列入了有关

精神病犯人管理的内容。在朱巴为来自

狱政署和卫生部的27名医务人员举办了

1期精神病管理课程 

在朱巴为27名监狱医务人员举办了1期

犯人管理课程和 1期一般监狱卫生课程 

举办 3 期两性平等意识课程，每期 30 名

监狱管理人员和督导员参加 

3 举办两性平等意识课程，包括在瓦乌为

包括3名妇女在内的45名狱警举办2期

课程；在朱巴为 25 名监狱管理人员举办

1期顾及两性平等因素的课程 

 

预期成绩 3.3：苏丹全境民族和解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3.3.1 民族团结政府向全国提出《民族

和解计划》(《马查科斯议定书》) 

民族团结政府尚未提出《民族和解计划》。在报告所述

期间结束时，正在与各方讨论是否可能在举行全民投票

前提出和解计划 

3.3.2 冲突管理机制在区域和州一级建

立并开展工作 

完成：苏丹南方区域冲突管理工作组每月在朱巴举行会

议，10个州办事处都派人参加，分析新出现的冲突问题。

此外，选举前在朱巴设立了区域行动中心，收集和分析

来自各州的报告，确保综合从苏丹南方角度看问题 

 在报告所述期间，联苏特派团促进并支助在第二、三和

四区举行几次部落和平会议，从而在有关各方之间签署

了协议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在苏丹南方各州和“三地区”，协同联合

国国家工作队制定冲突管理战略，以支持

当地政府和其他地方应对机制，以此作为

其冲突管理和资源规划活动的一部分 

是 制作了题为“缓解冲突战略——下一步

工作”的全特派团文件。联苏特派团与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州官员协调，领导

在苏丹南方所有10个州制订了稳定计划 

编写“三地区”和苏丹南方各州的冲突概

况，以支持当地政府和其他地方冲突预防

和应对机制 

是 所有6个区(南方和“三地区”)都有冲突

概况和地图。更新和审查了第二和第三区

各州的冲突概况。联苏特派团每月制作苏

丹南方各州袭击事件 新时间顺序表，供

合作伙伴在规划冲突应对机制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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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必要时与当事方直接对话/会谈，以

及向会议代表提供空中和地面资产，就如

何在民族团结政府通过民族和解计划之

后实现和解，向国家和州一级的举措提供

咨询和后勤支持 

是 到本期结束时，民族团结政府尚未制订

和通过民族和解计划 

但联苏特派团通过向国家当局提供空中

资产、技术咨询和其他后勤支助，为其提

供斡旋，以便它们能够进入所有 6个区的

边远地区，开展建立信任和建设和平工

作，包括安排 15 次特别飞行，以便让第

二区4个州的部落首领和地方当局聚会 

在民间不愿解除武装以及在解除武装期

间很可能发生暴力行为的地区，通过提供

调解服务、促成与部落首领和社区领袖开

会解决冲突，向地方当局提供平民解除武

装等社区安全方面的咨询 

是 在苏丹南方，联苏特派团监测苏丹南方

政府/苏丹解放军平民解除武装方案的

执行情况，并与部落首领、民间社会组

织、县长和州长们密切合作，加强对苏

丹解放军的宣传工作，解决在执行工作中

出现的滥用权力问题。在选举期间，联苏

特派团尤其积极监测和查明有政治动机

的解除武装活动，促进和跟进在第三区所

有3个州和平的平民解除武装活动 

通过对苏丹南方 10 个州和“三地区”民

间社会组织促进可持续和平与和解活动

的能力进行摸底；协调与民间社会组织举

行的关于应对冲突的会议；以及就如何制

定实施长期和解进程，包括如何支持和平

与和解委员会，向当地政府提供咨询，促

进和平、解决冲突及和解 

是 联苏特派团继续在州和区两级与民间社

会组织合作，并对其能力进行摸底 

通过查明与土地相关的冲突并促进苏丹

南方 10 个州各自的土地委员会采取适当

行动，就国家土地委员会、南方土地委员

会和各州的土地委员会如何按照《全面和

平协议》的规定来解决土地使用和土地使

用权问题，提供咨询并进行监测 

是 联苏特派团继续监测土地委员会的工

作，促进在朱巴的米拉亚调频台为苏丹

南方土地委员会主席举办两次电台节

目，在广播中解释《土地法》。还协助为

委员会工作人员提供支助，以便前往各

州制订土地政策 

每两周举行新闻简报会，每月与记者举行

圆桌讨论会，讨论选举和其他与《全面和

平协议》有关的问题；分发 10 000 份概

述《全面和平协议》的小册子和 10 000

份协议副本，以宣传该协议以及联苏特派

团在苏丹的作用 

是 在喀土穆和朱巴为苏丹记者、在朱巴为

编辑举办了三期与选举有关的讲习班，

有 50 多人参加。总共撰写了 56 份新闻

稿和声明。在喀土穆和朱巴举行了 8 次

新闻发布会和情况通报会。接受了 14 次

外国新闻媒体代表的供发表的访谈 

制作了以下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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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在苏丹发行3 500本阿拉伯文和7 500

本英文的联苏特派团月刊、14份概况介绍、

4 500本介绍《全面和平协议》的小册子、

5 000本关于苏丹和联苏特派团的小册子，

2 000份常设仲裁法院地图 

制作了 20 750 个宣传品，包括贵宾礼品、

明信片、杯子、体恤衫、鼠标垫、钥匙

包、球、杯垫、折式遮阳板、笔、钥匙

链、挂历和台历 

协同民族团结政府，举办 2次区域训练员

培训会议、1次关于年轻妇女促进和平全

国会议和 2 期关于青年(青年妇女)促进

苏丹可持续和平作用的讲习班 

1 在青尼罗州举办了关于青年妇女作为和

平代言人的区域培训培训员讲习班。讲

习班的对象是40位年轻女民间社会积极

分子 

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合作，就平民解除武装

活动、民间武器控制和社会安全问题向民族

团结政府和苏丹南方政府提供技术咨询 

是 联苏特派团监测苏丹南方平民解除武装

的执行情况，支持当地官员及其社区同

苏丹解放军和国家官员进行对话 

 

预期成绩 3.4：在苏丹建立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治理框架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3.4.1 民族团结政府批准《消除对妇女一

切形式歧视公约》和《禁止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处罚公约》 

民族团结政府没有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处罚公约》 

3.4.2 民族团结政府和苏丹南方政府按

照国际人权文书，颁布各项改革法

律(2008/09 年度：12；2009/10

年度：7) 

在报告所述期间颁布了几项法律，包括《民事诉讼法修

正案》(2009 年 7 月)、《新闻和印刷品法》(2009 年 7

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2009 年 7 月)、《2009 年监

狱条例和囚犯待遇法》(2010 年 1 月)、《儿童法》(2010

年 2 月)、《2009 年工会法》(2010 年 1 月) 

3.4.3 设立 10 个苏丹南方人权委员会

州级办事处和 1 个全国人权委员

会办事处，按《巴黎原则》开展

工作 

设立了 8个苏丹南方人权委员会州级办事处 

没有设立全国人权委员会办事处，因为委员会委员尚未

任命 

3.4.4 接报的侵犯人权案按国际和本国人

权标准获得解决的百分比有所增加

(2007/ 08年度：40；2008/09 年

度：50；2009/10 年度：60) 

向联邦政府报告和提出了以下 13 个引人注目的案件： 

2010 年 2 月至 6月，联苏特派团 11 次写信给政府，提

请其注意不同的人权案件，包括拘留 5名联合人民阵线

成员、警察在 Feitimab 的不端行为、拘留罢工的医生

和拘留 4名联合人民阵线的成员。只收到对一个案件的

书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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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为在喀土穆、苏丹南方和“三地区”设立

3 个人权图书馆以支持提高当局和民间

社会的人权意识，提供后勤支持和技术咨

询，包括采购、供应和修建房舍 

否 协商正在进行，但没有设立图书馆。由

于对选举的侧重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工作规

划，规定了不同的优先事项 

在喀土穆和朱巴举办 2期讲习班，每期有

来自国民议会、苏丹南方立法议会、人权

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 60

人参加，讲授人权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对

调查侵犯人权指控的监督作用 

否 就监测和报告问题与中赤道州人权委员

会举办了讲习班。由于预计议会的结构

视选举结果会有变化，计划中的讲习班

举办时间改定在 2010 年 11 月 

在喀土穆和朱巴举办 4期讲习班，每期有

来自民族团结政府、国民议会、州议会和

民间社会组织，包括社区团体、妇女团体

和全国非政府组织的 50 人参加，讲授国

际人权条约，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及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缔约国规

定的报告义务 

6 就各国际人权条约为缔约国规定的报告

义务举办讲习班，特别重视普遍定期审

查：阿卜耶伊(40 名参加者，2010 年 5

月)、伦拜克(38名参加者，2010年 5月)、

达马津(33 名参加者，2010 年 5 月)、瓦

乌(25 名参加者，2010 年 5 月)、喀土穆

(30 名参加者，2010 年 7 月)、卡杜格利

(40 名参加者，2010 年 7 月) 

在喀土穆与人权咨询委员会及国民议会

人权委员会，并在朱巴与苏丹南方政府的

法律事务和宪政发展部，主席的人权和两

性平等问题顾问、以及苏丹南方人权委员

会每月举行会议，提出并解决人权关切 

是 在联苏特派团人权科在朱巴期间，与人

权咨询委员会及国民议会人权委员会定

期举行会议。与苏丹南方法律事务和宪

政发展部和主席的人权问题顾问和苏丹

南方人权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 

在喀土穆和朱巴举办 2期讲习班，每期有

来自国民议会、人权咨询委员会、民间社

会组织和法律专业协会的 60 人参加，以

协助民族团结政府司法部和苏丹南方政

府司法部按照国际人权标准调整本国立

法，包括修改《国家安全法》和《刑事诉

讼法》 

否 没有完成，原因是在筹备关于《国家安

全法》的讲习班期间，国家情报和安全

局获悉有人发出威胁 

为记者和苏丹新闻委员会举办 2 期关于

选举与言论自由和媒体问题的讲习班 

1 举办了关于选举与言论自由和媒体问题

的讲习班。编写了政治权利和选举自由

的 10 000 份传单，并在提高认识运动期

间向民间社会组织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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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 10 期讲习班，每期 30 名来自苏丹国

家警察局、苏丹南方警察局的警官、国家

安全人员和管教人员以及武装部队成员

参加，讲授人权问题，包括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以及被拘留者的权利 

5 为来自苏丹国家警察局、苏丹南方警察

局的警官、国家安全人员和监狱人员以

及武装部队成员举办培训讲习班，讨论

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以及被拘留者权利

在内的人权问题 

产出较低的原因是本来计划为苏丹政府

的警察领导人举办 5 期讲习班，但他们

工作繁忙。特派团为北方较低级别的警

官举办 18 期课程，替代这些讲习班，共

有 360 名警官接受培训 

设立 5个由州人权委员会成员、法官、检

察官、律师、狱政当局、法律援助组织以

及苏丹南方和“三地区”社区领袖组成的

人权工作组，以提出和解决人权关切 

否 协商工作在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仍在进

行，但工作组尚未组成 

在苏丹北方和南方举办 8期讲习班，每期

40 名民间社会组织成员参加，讲授国际

人权标准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 

8 在以下地区举办培训讲习班，讲授国际

人权标准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问题：达

马津(33名参加者)、瓦乌(25名参加者)、

博尔(32 名参加者)、阿卜耶伊(40 名参

加者)、伦拜克(38 名参加者)和卡杜格利

(40 名参加者) 

在喀土穆、朱巴、瓦乌和卡杜格利举办4期

关于性别暴力和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

号决议的讲习班，每期有来自警察、军队、

民族团结政府和苏丹南方政府的司法部和

人道主义事务部、民间社会组织、部落首

领和妇女协会的大约40人参加 

每月与民族团结政府社会福利、妇女和儿

童事务部和苏丹南方政府两性平等、社会

福利和宗教事务部、以及教育部、人道主

义事务部和司法部(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股)举行会议，讨论保护妇女不受暴力

侵害问题 

4 在达马津、瓦乌和喀土穆举办关于性别

暴力和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

的(2 期)培训讲习班，2010 年 3 月全月

在阿卜耶伊、瓦乌、马拉卡勒、博尔、

卡杜格利、朱巴、伦拜克、达马津和喀

土穆庆祝国际妇女节 

与各部和利益攸关方，包括暴力侵害妇

女问题工作组，举行 15 次会议(每月举

行和视需要)，讨论保护妇女不受暴力侵

害问题 

向苏丹南方人权委员会提供技术援助，支

持至少在五个试点州建立州办事处 

8 进行联合监测访问，并在设立了苏丹南

方人权委员会的南方各地的 8 个地点举

办在职培训 

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交

关于苏丹人权状况的每月报告 

是 向人权高专办提交12份关于苏丹人权状

况的每月报告；发布和传播 12份每月人

权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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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1份或2份关于严重人权事件的公开

报告，并就国家主管部门的行动提出建议 

1 撰写并在 2009 年 12 月 21 日发布题为

“2008 年 12 月 15 日至 2009 年 3 月 10

日上帝抵抗军(上帝军)在苏丹南方西赤

道州和中赤道州对平民的袭击”的公开

报告 

 

预期成绩 3.5：将前身为苏丹解放军和民族团结政府现有警察部队的新建苏丹南方政府警察部队改造

成符合民主警务原则、按国际公认标准运作的警察部门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3.5.1 苏丹南方警察局的组织结构、指

挥和控制系统符合国际标准 

完成：苏丹南方主席 2009 年 10 月 19 日认可的《警察

法》规定，要按国际公认的警务标准在苏丹南方组建正

规警察部门 

3.5.2 在警察局中实行《苏丹南方警察

局法》和有关政策，如资产管理

政策和培训政策 

完成：《苏丹南方警察局法》获苏丹南方立法议会通过，

并在2009 年 10月 19日得到苏丹南方主席的认可。进行

了 1 712 项资产登记，并提供给苏丹南方警察局和狱政

署，并分别向苏丹南方警察局和狱政署送交568份表格 

为 41 名苏丹南方警察局和狱政署人员举办了 2 期资产

管理讲习班 

3.5.3 符合国际公认警察培训标准的示

范 警 察 培 训 中 心 数 量 增 加

(2007/08 年度：0；2008/09 年度：

5；2009/10 年度：8) 

在 Rajaf 设立了约翰·加朗博士警察统一培训中心 

3.5.4 包括社区治安在内的执法责任和

治安事务从苏丹解放军移交给苏

丹南方警察局 

完成：苏丹南方警察局从苏丹人民解放军手里接管了执

法责任，包括安全和社区治安事务，因而成为苏丹南方

政府的自治维持治安组织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在朱巴、瓦乌、马拉卡勒、卡杜格利、达

马津、阿卜耶伊和喀土穆举办 379 期培训

课程，共有来自苏丹南方政府警察局和民

族团结政府警察局的13 600名警官参加，

讲授社区治安、警察征聘基础训练、建制

警察部队、训练培训员、犯罪调查、机场

安全、交通管理、人权、两性平等和儿童

保护以及数据库管理，并举办初级督导员

课程 

589 在报告所述期间，为苏丹南方政府和民族

团结政府的25 424 名警官举办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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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 6期讲习班，共有 120 名苏丹南方警

察局高级人员参加，讲授培训方案、培训

政策、职业规划和部署政策(朱巴：2 期

讲习班，每期 20 人参加；马拉卡勒：2

期讲习班，每期 20 人参加；瓦乌：2 期

讲习班，每期 20 人参加) 

2 为苏丹南方警察局的13名警官举办高级

管理讲习班 

通过联合国警察与苏丹南方警察局在 73

个地点合用同一地点，就警察行动，包括

交通管理和交通执法、法证和刑事调查、

报告编写、逮捕、搜查和拘留程序以及两

性平等和儿童保护问题，提供每日咨询 

否 通过联合国警察与苏丹南方警察局的地

方警官合用在朱巴的苏丹南方警察局总

部和州总部办公地点，以及在苏丹南方

22 个队部合用 36 个办公地点，每天提供

关于警察行动的咨询。目前，只有 36 个

合用办公地点，是因为警察局没有足够

的能力进行扩展，以涵盖计划中的所有

73 个地点 

通过每月与苏丹国家警察局和苏丹南方

警察局举行会议，就制定和执行中期选举

和全民投票安全计划和行动构想，包括对

警官进行的选举安全培训提供咨询  

是 每月与苏丹政府和苏丹南方政府举行会

议、协商和协调，讨论所有与选举安全

培训和规划有关的事项。就 2010 年 4

月选举的安全问题对 27 457 名地方警

官进行了培训。为包括 195 名女性在内

的 1 789 名苏丹南方警察局警官提供了

45 期关于全民投票安全的课程。全民投

票安全培训正在进行中 

在中赤道州、西赤道州、东赤道州、西加

扎勒河州、北加扎勒河州、瓦拉布州、湖

泊州、上尼罗州、琼莱州和联合州，就建

立警察公共关系委员会，包括任命委员会

成员、职权范围、议程和会议次数进行协

调并提供咨询 

是 苏丹南方 10 个州设立了 31 个警民关系

委员会并开始工作 

协同开发署制订的苏丹北方和达尔富尔

社区治安范例得到苏丹政府警察局的批

准，目前正在 7个州实行 

在苏丹南方 10 个州的选定地点设立 10

个两性平等股，通过合用同一地点，就如

何处理两性平等、青少年和家庭保护等问

题，对苏丹南方警察局人员进行培训、宣

传和监督 

7 在报告所述期间，两性平等股，其中包

括在夸乔克设立的一个，在苏丹南方开

展工作 

在苏丹南方为苏丹南方警察局 588 名警

官，包括 77 名女警官，举办了 29 期关

于人权、两性平等、儿童和弱势群体保

护问题的课程。为苏丹南方警察局的 76

名警官，包括 21 名女警官，举办了 5期

关于特别保护股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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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4：支助人道主义援助、恢复和重返社会 

38. 本构成部分的主要成绩是苏丹多方捐助信托基金收到的认捐。认捐共计

8.394 亿美元，收到 7.848 亿美元。用收到的资金实施了共 30 个项目，其中 12

个在苏丹北方，18 个在苏丹南方，涉及司法、环境、警察和监狱以及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等领域。 

39. 在报告所述期间，完成了 32 291 名难民和 7 93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回返

工作。在地雷行动部门，清除了 10 766 425 平方米地区的地雷和其他战争遗留

爆炸物，销毁了 4 052 枚杀伤人员地雷、1 482 枚反坦克地雷、162 015 件小武

器弹药和 52 846 件未爆弹药，对 340 471 人进行了地雷危险教育。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安排了 23 602 名人复员，他们都得到复员援助和咨询辅导。 

40. 2009/10 年期间南方和”三地区”开展的人道主义活动有所增加，以满足

由于部落间冲突和上帝军袭击导致的暴力增加而受影响的社区的需要，以及

310 249 名决定返回原籍的自发回返者的需要。 

预期成绩 4.1：苏丹境内流离失所人口可持续地回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或融入当地社会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4.1.1 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难民和境内

流离失所者有组织回返的人数增

加(2007/08 年度：240 216；

2008/09 年度：300 000；2009/10

年度：330 000) 

由于捐助者转向资助早日重返社会活动，安排了 32 291

名难民和 7 93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此外，310 249

人自发返回了苏丹南方和“三地区” 

4.1.2 民族团结政府和苏丹南方政府批

准联合国和政府关于 2010 年苏

丹境内有组织自发回返的联合计

划，其中包括优先事项、目标以

及调控回返对接收社区的影响 

虽然所有伙伴之间就有组织的南方内部迁移达成协议，

但由于捐助者转向资助早日重返社会活动，北-南迁移停

止。而是由各政治实体和和州政府安排大约 3 428 名境

内流离失所者在南方内部回返 

4.1.3 各州回返问题协调委员会就重返

社会优先项目达成协议 

完成。救济、恢复和重建方案外地小组在南方所有 10 个

州和“三地区”与州政府密切合作，以确定和协调重返

社会工作的优先事项 

4.1.4 制订和实施州一级的行动计划，

使苏丹境内流离失所者重返社会

并向恢复和发展过渡 

完成：在州一级，回返和重返社会工作组和州规划机构

与苏丹南方 10个州和“三地区”所有相关伙伴联合协商，

拟定了重返社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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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通过每月参加联合国和民族团结政府及

苏丹南方政府回返和重返社会问题联合

规划小组，支持政府关键对口单位，包括

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和苏丹南方救济和

恢复委员会、各州当局和职能部委确定回

返和可持续重返社会优先事项，包括协助

制定和实施敏感对待性别问题的回返计

划，对回返进程从登记到返乡运输等各个

环节进行协调，管理启程中心并协调针对

个人/家庭的重返社会援助 

是 联苏特派团参加了回返和重返社会工作

组每两周和每月在南方 10 个州和“三地

区”所有 13 个外地地点举行的会议，会

议目的是调整回返和重返社会方案拟定

工作，使其适合不断变化的需要和情况。

联苏特派团与各州职能部委密切合作，

确保回返计划充分考虑到具体涉及两性

平等和年龄的问题 

每周和每月与政府、联合国和民间社会州

级对口部门举行会议，规划和推动向恢复

的过渡 

是 在州一级，与各州当局、联合国机构和

非政府组织伙伴举行了97次回返和重返

社会工作组双周或双月会议，讨论通过

向回返地区派遣评估团确定的恢复需

要，并制定行动计划，以便联合填补苏

丹南方 10 个州和“三地区”在恢复方面

的空白 

执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非政府组织人道

主义行动计划，帮助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

民在得到保护的情况下以顾及性别问题

的方式重返家园、恢复和重返社会 

否 阐述这些问题的关于加快回返和早日重

返社会倡议的新政策文件已经定稿。该

计划正在等待批准和其后在本期结束时

提供资源 

就回返和重返社会活动的管理，包括境内

流离失所者资料收集、分析和管理，举办

12 期讲习班，每期请来自苏丹南方救济

和恢复委员会、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各

州当局、地方行政人员、主管回返和重返

社会事务的职能部委以及县一级接待委

员会和警察局的 20 名代表参加 

5 救济、恢复和重建方案 13 个外地地点中

有 5 个地点举办了能力建设讲习班，使

西赤道、湖泊、瓦拉布、琼莱和东赤道

各州的本国对口人员受益。苏丹南方救

济和恢复委员会未提供工作人员，造成

了其他几个地点实施工作的延误 

实施 10 个旨在支持早日重返社会的速效

项目，包括修复社区学校和培训设施 

7 在预期为支持早日重返社会而要执行的

10 个项目中，已要求执行 7个项目 

在喀土穆(2)、卡杜格利(1)、阿卜耶伊

(2)、本秋(1)实施了速效项目，另一个

项目覆盖了全国 26 个州 

产出较低是因为其他方面的速效项目需

求很大，因此，有 3 个支持重返社会项

目的资源改用于其他速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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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10 个州和”三地区”重返社会工作的

关键指标，收集和分析数据，以促进联合

国各机构、非政府组织、民族团结政府和

苏丹南方政府开展可持续的重返社会方

案和项目  

是 救济、恢复和重建方案外地工作小组在

南方 10 个州和“三地区”领导或参与了

对回返地区进行的 159 次机构间需求实

地评估与核查，以确定和分析实地需求，

并商定苏丹南方和“三地区”重返社会

方案拟定工作的优先事项。根据通过需

求评估确定的主要指标，救济、恢复和

重建方案外地工作小组制定了重返社会

战略，用以同各自的部门伙伴进行监测

和评价 

每周与民族团结政府和苏丹南方政府特

别是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和苏丹南部救

济和恢复委员会进行联络，商讨联合国和

在达尔富尔和苏丹南方的国际和本国非

政府组织向待援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和接触待援人口问题；每周与民族团结政

府和苏丹南方政府国际合作部和人道主

义事务部举行会议，商讨各项战略、人道

主义援助目标以及如何执行和(或)修订

人道主义政策，促进安全顺利地交付人道

主义援助和保护平民 

是 为协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人道主义事

务部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制作了一份

《程序总指南》。政府、非政府组织和联

合国三方联合技术委员会对执行情况进

行监测。三方联合技术委员会自成立以

来已召开 84 次会议，2009/10 年度召开

了约 30 次会议 

为协助向达尔富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按照苏丹政府与联合国的协商，人道主

义事务部长签发了一项法令，将达尔富

尔快速通道程序延长到 2011 年 1 月 31

日 

在苏丹南方，副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

调员每周与苏丹南方政府官员举行了会

议，与会者包括但不限于总统、副总统

和内阁部长。她还与州长、县长和苏丹

南方救济和恢复委员会官员举行了会

议，讨论苏丹南方的人道主义局势 

每周在喀土穆及六个区域和外地办事处

举行协调会，商讨苏丹南方排雷委员会和

国家地雷行动中心(苏丹北方)的排雷活

动和能力建设方案；扫雷以及对危险社区

特别是”三地区”和苏丹南方，包括返回

那些地区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进行

地雷危险教育；与开发署、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儿基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难民署)、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

署)和非政府组织开展地雷影响调查，以

确保地雷行动的连贯性，支持实施《全面

和平协议》 

是 在喀土穆和朱巴与国家排雷行动当局举

行了每周和双周协调会议。此外，根据

需要在各区域和外地办事处定期召开了

协调会议。在国家地雷行动当局、联合

国机构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

府组织的全面参与下，拟定了 2009/10

年度行动计划和苏丹地雷行动部门多年

工作计划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通过联合国地雷行

动办事处与所有地雷行动部门利益攸关

方，包括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国

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地雷行动当局的合

作努力，实现了下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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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了 10 766 425 平方米地区的地雷和

其他战争爆炸遗留物，其中包括对 5 374 

132 平方米战区的清理 

销毁了 4 052 枚杀伤人员地雷和 1 482

枚反坦克地雷 

销毁了 162 015 件小武器弹药和 52 846

件未爆弹药；340 471 人直接接受地雷危

险教育 

协调跨学科人道主义和恢复评估，部署特

派团实务和后勤支助，以应对有损《全面

和平协议》实施工作的人道主义危机 

是 副区域人道主义协调员协调了对种族间

冲突情况严重的各州进行的86次机构间

评估，这些评估直接促成了向苏丹南方

各紧急地区部署人道主义援助 

为防备可能发生的与选举有关的暴力事

件，联苏特派团加强了保护平民应急规划

以及同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和国际非政府

组织的联系，以便在危急时刻提供援助 

通过与喀土穆和朱巴的国家和区域排雷

当局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推动向国家自主

地雷行动过渡，并就排雷行动业务、质量

保证和方案拟订开设 4期讲习班，每期由

喀土穆和朱巴国家和区域排雷当局的 20

名工作人员参加 

4 成功地为国家地雷行动中心和苏丹南方

排雷管理局共88名工作人员举办了培训

讲习班(质量管理、项目管理、资源调动

和办公流程改进) 

此外，在喀土穆举行了过渡问题第五期

讲习班，联合国地雷行动办事处、国家

地雷行动中心和苏丹南方排雷管理局 32

名高级工作人员参加了讲习班。每两周

与国家和区域排雷当局举行了会议 

通过向捐助者提供有关资料介绍人道主

义早日恢复、恢复和重返社会方面的优先

事项和各类需要、请捐助者参加协调会议

以及对人道主义早日恢复和重返社会方

面的援助捐款进行跟踪以方便国家和国

际利益攸关方进行监测等方式，协调和调

集至多 15 亿美元的预算外资源，用于救

济活动 

是 到 2009 年底，2009 年人道主义工作计划

的 21.8 亿美元总额已有 76%得到供资

(16.5 亿美元)。因此，拯救生命的人道

主义行动得以维持，因 2009 年初驱逐非

政府组织出现的空白也得到弥补 

2010 年工作计划包括 410 个项目，共需

19 亿美元，以便开展该年关键的人道主

义和早日恢复活动。到所述时期结束时，

已为人道主义工作计划调集 9.56 亿美

元。在苏丹南方，国际捐助者协调论坛

会议除提供关于回归、道路和排雷等当

月相关专题和需要的信息外，还提供了

人道主义、恢复和发展方面的全面 新

情况(包括筹资问题)。对人道主义筹资

工作进行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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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4.2：苏丹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成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包括满足与这些团体有

关联的妇女和儿童的具体需要，并管制和销毁武器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4.2.1 已解除武装并复员的前作战人员

(其中包括成人、儿童和特殊群体

成员)的总数增加(2007/08年度：

277 名儿童，成人 0；2008/09 年

度：600 名儿童，25 000 名成人；

2009/10 年度：遗留儿童案例和

55 000 名成人) 

全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复员方案)第一阶

段在所述年度继续进行并取得显著进展，复员人数增加

到 23 602 人，包括 5 687 名女性。2009/10 年度，共有

17 036 前作战人员和特殊群体成员复员。按照对复员方

案进行的独立评估审查的结论，该方案被暂停。在北方

和南方两个复员方案委员会核可新的资格与核查标准作

业程序后，复员方案的行动于 2010 年 5 月恢复进行。方

案继续延迟实施，原因包括意外的极端天气状况、粮食

短缺、行政问题、迟迟未能收到各方报名人员总名单、

选举以及苏丹南方安全方面的问题 

4.2.2 接受复员援助的前作战人员总数

增加(2007/08 年度：0；2008/09

年度：25 000 人；2009/10 年度：

55 000 人) 

共有 17 036 名前作战人员得到复员援助包，占苏丹复员

方案第一阶段预期登记人数的 26% 

17 036 名前作战人员和有特殊需求群体的成员得到过渡

性安全补助，每人领取了 860 苏丹镑、非粮食物品和三

个月的家庭口粮 

4.2.3 成人前作战人员参加重返社会方

案的人数增加(2007/08 年度：0；

2008/09 年度：15 000 人；2009/10

年度：50 000 人) 

18 125 名前作战人员，其中包括 4 648 名妇女，获得咨

询服务，并有 5 734 名参与人向执行伙伴登记并开始重

返社会过程 

2 363 人，其中包括 255 名妇女，收到重返社会援助包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向民族团结政府和苏丹南方政府提供技

术援助和财政支持，促使至多 55 000 名

前作战人员和特殊需要群体成员解除武

装和复员，包括提供下述服务：登记和实

施前作战人员与特殊需要团体成员人事

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对伤残前作战人员进

行医疗核查；就复员方案的目标向前作战

人员与特殊需要群体成员进行宣传和提

供指导；就复员方案进程开展公共宣传活

动 

是 联苏特派团与两个复员方案委员会签署

了两项标准作业程序，其中一项涉及报

名人员资格核查，另一项涉及确认并核

查与苏丹南方武装部队有关联的妇女。

在 4个复员地点(即伦拜克、阿韦勒、朱

卢德和卡乌达)建立了管理信息系统，以

登记已参加复员方案的人。在北方，印

制了 10 000 份复员和重返社会传单，在

达马津、卡杜格利和朱卢德分发。外联

举措包括在达马津为新闻界和捐助界举

办复员展览，以及在卡杜格利针对南科

尔多凡州各地社区领导人举办复员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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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两个复员方案委员会提供技术援助，通

过加强复员方案的管理结构，推动逐步转

由本国实施该方案；通过确定培训需求和

提供技术咨询和后勤支助，支持复员方案

委员会 18 个州办事处的技术能力建设 

是 继续向两个复员方案委员会提供技术和

后勤支助。报告所述时期结束时，阿韦

勒、马拉卡勒和博尔各州办事处的工作

已完成，而瓦乌、延比奥和本秋的工作

仍在进行。在朱巴，土地分配仍然是一

个问题 

联苏特派团复员方案科协助起草政策文

书即标准作业程序，并为北方和南方的

复员方案委员会提供了关于数据输入、

艾滋病毒/艾滋病、两性平等和发放复员

援助包的在职培训。在后勤方面，为四

个复员地点的设立、配备和运作提供了

支助，包括将前作战人员从集合地点运

送到复员地点 

与儿基会合作，向苏丹北方和南方的复员

方案委员会提供指导及后勤支助，帮助查

明、核实及公布是否还有与武装部队和武

装团体有牵连的儿童，并帮助他们查找家

人和实现家庭团聚 

是 通过对苏丹武装部队开展宣传工作，在

苏丹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了儿童权利股，

并对 300 多名中高级军官进行了培训，

其中包括部署在与乍得边境的 92 名军

官。培训内容包括新的苏丹武装部队法

律规定以及军官履行新法律关于儿童和

其他人道主义问题的规定的责任 

与儿童基金会合作，就旨在防止重新招募

儿童兵的机制、政策和方案向苏丹武装部

队和苏丹解放军进行宣传并提供技术支

持 

是 每月与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解放军举行

了会议，以提高对旨在防止重新招募儿

童兵的政策和机制的认识 

向两个复员方案委员会提供技术指导及

后勤支助，以促进和监测旨在支持 5万名

前作战人员和特殊需要群体成员(包括妇

女和残疾人)重返社会的方案，包括就促

进两性平等的重返社会方案提供咨询 

是 联苏特派团安排了 12 期讲习班，共有

120 人参加，并为苏丹北方和南方的解除

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提供了在

职培训，内容涉及重返社会情况简报、

艾滋病毒、两性平等、数据输入分析和

分发复员援助包。阿韦勒、夸乔克、马

拉卡勒和博尔各州办事处的工作已完

成，而瓦乌、延比奥和本秋的工作仍在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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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委员会所有 18 个州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提供指导和后勤支助，以监测至多 50 000

名前作战人员和特殊需要群体成员的重

返社会活动 

是 联苏特派团与开发署合作，向苏丹北方 8

个州和苏丹南方 6 个州部署了重返社会

事务干事，并从喀土穆向中部各州提供

技术支持。在有开发署派驻人员的各州

签署了监测和评价战略并为全国/苏丹

南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

开展了能力建设，在达马津、卡杜格利、

卡萨拉和朱巴为委员会工作人员举办了

具体的监测和评价培训 

推动在苏丹南方和北方与双边和多边捐

助者举行季度会议和两次圆桌会议，以审

查复员方案的进展情况，并动员国际社会

支持重返社会活动；促成两个复员方案委

员会每月举行联合协调会议，并向停火联

合军事委员会做 6次方案进展情况简报 

是 在卡杜格利举行了复员方案圆桌会议，

所有主要捐助者以及联合国和民族团结

政府/苏丹南方政府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2009 年进行登记情况评估之后，全国复

员方案协调理事会又建立了一个协调论

坛，即高级别委员会，由该理事会主持，

联合国和捐助者派高级别代表参加。高

级别委员会举行了 5次会议。与捐助者、

联合国和政府建立了另一个协调论坛，

即特设工作组，以审查对登记情况评估

报告的结论作出的回应。特设工作组举

行了 8次会议。此外，与捐助者、全国/

苏丹南方和南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

社会委员会以及联合国举行了一次联合

协调会议。邀请捐助者参加了 2010 年 2

月的两次会议，以商讨年度工作计划，

捐助者还参加了2010年 3月举行的苏丹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项目执

行委员会会议 

在接收前作战人员的 18 个州开展关于艾

滋病毒/艾滋病和性别暴力行为的宣传活

动，包括对苏丹解放军和当地非政府组织

的 50 名改革促进人员进行培训，并对苏

丹解放军的 25 名艾滋病毒/艾滋病相关

事项同伴教育人员开办进修培训课程 

否 在朱巴和伦拜克举办了为期10天的驻地

讲习班，题为“培训艾滋病毒/艾滋病同

伴辅助方面的改革促进人员”。朱巴讲习

班有 16 名学员参加，包括前作战人员和

与作战部队有关联的妇女，其中妇女 6

人，男子 10 人；伦拜克讲习班有 28 名

学员参加，其中妇女 7人，男子 2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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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4.3：苏丹各地实现公平的社区恢复和重建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4.3.1 多方捐助信托基金(全国和苏丹

南方)的资金组合反映全面支出

格局，即政府资源占三分之二，

捐助者资源占三分之一 

捐助者向苏丹两个多方捐助信托基金承诺共计 8.394 亿

美元，其中 2.460 亿美元给全国捐助基金，5.934 亿美

元给南方捐助基金。承诺的资源已收到 7.848 亿美元，

其中 2.609 亿美元给全国捐助基金，5.239 亿美元给南

方捐助基金 

已向全国捐助基金支付共计 3.456 亿美元，其中 1.064

亿美元来自赠款，2.392 亿美元来自民族团结政府 

向南方捐助基金支付共计 3.446 亿美元，其中 1.661 亿

美元来自赠款，1.785 亿美元来自苏丹南方政府 

4.3.2 全面联合评估团报告第 2 卷所列

的目标得以实现 

对全面联合评估团目标的审查推迟到下一年进行 

对苏丹南方 5个州进行了联合评估，其余评估将于 2011

年 4 月进行 

4.3.3 苏丹南方的苏丹多年复兴基金和

阿卜耶伊的过渡时期人道主义呼

吁按照与联合国伙伴和捐助者商

定的时限得到落实 

湖泊和琼莱两州的稳定方案得到了批准。苏丹复兴基金

已全面运作，按照捐助者的认捐调集了资源。项目继续

在苏丹南方政府领导下顺利实施 

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为早日恢复、重返社会和向发展过渡调集

预算外资源，包括提供有关早日恢复和复

兴要求以及增强妇女权能的信息，主办捐

助者会议并让捐助者参加协调会议，并跟

踪供各早日恢复、复兴和发展组织及苏丹

南方政府使用的捐助者捐款情况 

是 在关于人道主义援助和社区发展的“5

加 5”(政府和国际社会各 5 名成员)协

商中，捐助者与职能部委和其他支助各

州优先事项的政府伙伴确定了优先领

域，例如建设和平和进一步向恢复工作

过渡 

在苏丹南方，捐助者参加了每月举行的

性暴力/性别暴力问题工作组协调会

议，该工作组由两性平等、社会福利和

宗教事务部主持。由于捐助者的参与，

建立了特设分组，根据性暴力/性别暴

力问题工作组会议提出的干预措施调

集资源，为苏丹南方各地的干预措施备

妥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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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加多方捐助信托基金监督委员会

会议和双边会议，在恢复、复兴和向发展

过渡等问题上向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人道

主义工作队、非政府组织、民族团结政府

和苏丹南方政府提供战略指导和政策咨

询；并对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制订 2009

年工作计划进行协调，使之与联合评估团

进程保持一致 

是 每周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非政府组织

代表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举行了会议，

讨论在全国、苏丹南方和各州(苏丹南方

10 个州、“三地区”和达尔富尔 3 个州)

协调和执行共同人道主义行动以及恢复

和发展举措 

就苏丹南方事宜，与国家工作队朱巴卫

星组成员举行了会议，自 2 月份以来与

国家工作队和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举行

了双周会议 

通过社区早日恢复、重返社会和复兴活

动，向妇女组织和团体提供协助，包括协

助编写速效项目和早日恢复、重返社会和

恢复项目提案；寻找及帮助联络潜在捐助

者 

是 在苏丹南部，2009 年成立了伞式妇女组

织，该组织包括所有社区妇女组织/协

会/团体，它正在提高协调应对苏丹南方

各地危机并采取干预措施的能力。此外

还建立了三个区域妇女组织，以加强在

这些区域的干预措施。通过性暴力/性别

暴力问题工作组以及各州社会发展部和

两性平等、社会福利和宗教事务部，向

社区妇女组织/协会/团体提供了援助。

根据捐助者和/或提供援助的国际非政

府组织的地理位置提供了财政和技术援

助 

与当地政府领导人和在北加扎勒河州、瓦

拉布州、联合州和上尼罗州(各边境州)

从事人道主义与恢复活动的非政府组织

举行联络会议，对破坏《全面和平协议》

实施工作和不利于转而推动恢复和向发

展过渡的人道主义危机作出回应 

是 副区域人道主义协调员在这些州建立了

以下协调结构：伙伴会议、人道主义协

调论坛、驻各州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以

及负责人道主义协调和与政府联络的部

门工作组和国家工作队 

每周在区域一级(喀土穆、朱巴和法希尔)

并在苏丹东部、南部和达尔富尔的 19 个

州举行会议，讨论政府主导的恢复和重返

社会活动，包括苏丹复兴基金；协助民族

团结政府财政部、苏丹南方政府预算部门

工作组和非政府组织确定包括妇女发展

在内的战略发展优先事项并进行成本计

算 

是 喀土穆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以及朱巴和

法希尔的卫星组举行了每周协调会议。

在苏丹南方，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苏

丹南方政府在朱巴举行了 52 次会议，讨

论恢复、重返社会、苏丹复兴基金和预

算部门工作组问题。在州一级，综合工

作队与州政府官员也举行了会议 

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开展协作，为受冲突

影响的人口拟订和实施涉及青年发展、预

防冲突、建设和平、卫生、艾滋病毒/艾

滋病和教育的联合方案 

是 在11个地点实施了提高对艾滋病毒和艾

滋病认识的方案，使 3 768 人受益，其

中包括学生、青年和妇女群体、境内流

离失所者、社区领导人和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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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苏丹南方政府管理和报告人道主义、

恢复和重返社会活动，收集、分析和传播

各州和区域各级执行情况监测数据，并协

助安排恢复活动优先次序 

是 在苏丹南方，开发署、人道主义事务协

调厅和联苏特派团协助苏丹南方政府收

集和提供了人道主义、恢复和重返社会

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在州一级和

苏丹南方政府一级监测执行情况 

 

预期成绩 4.4：苏丹平民在生活中不害怕遭受攻击和虐待，流离失所者能够在受到保护和人权得到

尊重的情况下返回家园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4.4.1 与保护有关的所有严重侵犯人权

事件，如武装团体袭击平民、性

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招募和

绑架儿童以及获得基本资源的自

由，都得到政府当局或停火机构

的处理 

由于基础结构薄弱以及技术和后勤方面的制约，政府部

门和停火机构应对与保护有关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措

施仍然不力 

但是，政府的确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一些步骤，包括：

通过社会福利部、苏丹解放军、各州和地方当局以及儿

基会的联合努力，使 38 名在部落间冲突中被绑架的儿童

得以回返；制定行动计划以查找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

有关联的儿童并使他们回返和重返社会，苏丹解放军于

2009 年 11 月签署了该计划；传播了 2008 年《儿童法》 

4.4.2 在地方和州两级设立政府-联合

国联合保护委员会，报告和处理

苏丹境内的保护空白和问题

(2007/2008 年度新成立：6；

2008/2009 年度：13；2009/2010

年度：13) 

在报告所述时期结束时，政府-联合国联合保护委员会仍

待设立。由于联苏特派团和联合国各机构内部对州一级

和地方一级委员会的数目不多感到关切，此事尚需进一

步审议。到目前为止，只在南科尔多凡设立了一个政府-

联合国联合保护委员会(保护、人权和法治问题州级协调

委员会)，由社会福利部和联苏特派团共同领导 

在苏丹南方，政府职能机构和苏丹南方救济和恢复委员

会定期互动，并参加了联合国保护工作组每月讨论和处

理违反保护行为和问题的会议 

此外，州级协调委员会的每月论坛也讨论了保护问题。

苏丹南方 10 个州设有州级协调委员会，由州长和联苏特

派团主持 

4.4.3 查明所有与武装部队和其他武装

团体有关联的儿童，帮助他们复

员和重返社会；没有儿童应招加

入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的情况报

告 

在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和活动中登记了 191 起据报招募

儿童兵案件，涉及 532 名儿童。在苏丹南方，制定了促

使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复员、获释和重

返社会行动计划，预期该计划的实施将增加获释、复员

和重返社会的儿童人数，更好地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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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产出 

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每周监测和报告苏丹的保护情况，查明保

护漏洞和侵犯行为，并与国家和地方当局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采取后续行动以解决

保护问题 

是 联苏特派团编写了48份关于保护趋势和

事件的周报和48份关于儿童保护情况的

周报，并分发给联合国伙伴、非政府组

织和捐助界，用于政策和宣传活动、战

略规划、资源调动和决策。此外，与政

府和各州当局及其他伙伴举行了45次宣

传会议，以处理各种具体问题，包括族

群间暴力、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

联的儿童、绑架、上帝军袭击的影响、

军警人员的骚扰和虐待行为以及移民等

问题。保护问题工作组和苏丹南方所有

10 个州的州级协调委员会在每月会议上

继续跟踪这些问题 

对严重侵害平民的事件，包括性暴力和性

别暴力、绑架和(或)贩运儿童、让儿童加

入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以及其他侵犯儿童

权利的事件，进行15次实地调查和评估 

16 对招募儿童兵、儿童遭到绑架和失踪、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杀人、骚扰平民等

严重案件进行了实地调查，总共进行了

50 次需求评估和核查 

协调并参加州政府-联合国联合保护委员

会和机构间保护工作组的每月会议，以提

倡问责制，并启动有关当局的预防和补救

行动 

否 只有南科尔多凡的一个州政府-联合国

联合保护委员会在开展工作。但是，其

他保护问题协调论坛已开展工作，包括

在各州/县开展工作的22个保护工作组，

其中包括：朱巴的区域保护问题工作组

和喀土穆的(国家一级)喀土穆保护问题

指导小组；12 个州级儿童保护问题工作

组，这些工作组每月举行会议，讨论不

保护儿童的行为和问题，包括建议采取

应对这些不保护行为的具体行动；在苏

丹南方建立由州长和联苏特派团领导的

10 个州级协调委员会，委员会将保护平

民问题列入每月的议程，讨论违反行为

并商定后续行动；四个专为落实安全理

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执行工作的机

制已在开展工作。在国家一级，联苏特

派团与儿基会共同主持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所设工作队和安理会

第 1612(2005)号决议所设工作组的季度

会议，并参加了中央儿童保护问题工作

组每月举行的会议，以及由全国儿童福

利理事会主持的联合国-政府关于儿童

与武装冲突问题协调委员会每季度举行

的会议。在国家以下一级，联苏特派团

和 儿基 会共同 主持 安全理 事会 第

1612(2005)号决议工作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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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儿基会和其他伙伴协作，为联合整编部

队、联合整编警察部队、苏丹解放军、苏

丹武装部队、民族团结政府和苏丹南方政

府的警察和公务官员举办 20 期讲习班，

向他们介绍保护平民和防止儿童应征加

入武装部队的责任，以及对性暴力和性别

暴力及绑架等其他违法行为的责任，包括

提供专门工具对其保护责任采取后续行

动，如违法行为一览表、每周实地报告和

复习训练等 

25 为政府机构和地方当局 766 人举办了讲

习班，参加者包括社会福利部、教育部、

各县行政长官、法官、苏丹解放军、联

合整编部队、警察、监狱工作人员、国

家监察人员、媒体集团和民间组织领导

人/成员。这些讲习班的主题包括与武装

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招募儿

童兵、绑架儿童、触犯法律的儿童、安

理会第 1612(2005)号决议、分发 2008

年《儿童法》、保护受到直接威胁的平民、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社区治安 

举办 15 期讲习班，每期平均招收联苏特

派团 40 名军警人员，通过提供指导和专

门工具，如一般保护和儿童保护专题文

件、培训材料、宣传和信息材料等，向他

们介绍其对受到直接人身暴力威胁的平

民提供保护的责任 

17 为 921 名学员举办了讲习班。内容涉及

保护受到直接人身暴力威胁的平民和儿

童保护问题，包括提供关于一般宣传和

儿童保护宣传的指导和具体工具 

在喀土穆和朱巴举办两期讲习班，每期请

民族团结政府社会福利部和司法部、苏丹

南方政府两性平等和宗教事务部和司法

部以及民间组织 30 人参加，介绍性别暴

力问题；并制作和播出一个 30 分钟的关

于性别暴力问题的广播节目 

是 在朱巴为苏丹南方政府两性平等、社会

福利和宗教事务部以及苏丹南方政府

其他职能部委的两性平等问题协调人

举办了顾及两性平等因素讲习班，有 28

人参加 

与民族团结政府司法部打击暴力侵害妇

女行为股举办了安理会第 1820(2008)号

和第 1888(2009)号决议讲习班，并与民

族团结政府社会福利、妇女和儿童事务

部举办了为期三天的讲习班，以审查国

家妇女赋权政策的执行进展，包括查出

空白和确定解决办法。朱巴的联苏特派

团米拉亚电台每周播出了 45 至 60 分钟

的广播节目，内容包括性别暴力和妇女

参与选举等各种问题 

举办 8期培训班，每期请朱巴、马拉卡勒、

瓦乌、卡杜格利、阿韦勒、达马津和阿

卜耶伊的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约7人

参加，由他们担任艾滋病毒/艾滋病预

防战略和性传播疾病基础教育的同伴

教育人员 

4 联苏特派团在卡杜格利、朱巴、阿卜耶

伊和喀土穆举办了培训班，8名非政府组

织成员结业后成为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同

伴教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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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 8期培训班，每期请喀土穆、朱巴和

阿卜耶伊的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解放军

约 7 人参加，由他们担任艾滋病毒/艾滋

病预防战略和性传播疾病基础教育的同

伴教育人员 

5 联苏特派团在喀土穆、朱巴和阿卜耶伊

举办了培训讲习班，11 名苏丹解放军和

苏丹武装部队成员结业后成为艾滋病毒

和艾滋病同伴教育人员 

 

构成部分 5：支助  

41. 支助部分反映人员行为和纪律小组、艾滋病毒/艾滋病股、安保和安全科、

特派团支助司和地雷行动处的工作。本期内的关键优先事项包括：为一个复员方

案提供支助；根据军事评估研究提出的建议改组军事部门，包括建造新的队部和

继续努力大幅减少特派团行动对环境的影响。此外，还将继续侧重安保工作，给

现有房舍增建保安设施，改善队部的安保配置。  

42. 特派团按照谅解备忘录，继续向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

尔混合行动)提供有限度的支助，谅解备忘录规定了在各领域，包括在安保、机

群管理和飞机利用、调度、物业管理、运输和医疗服务、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和

供应等方面，发展共同事务的方式。 

43. 通信和信息技术服务包括通过在喀土穆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共享的共同陆

地光纤基础设施，向奥贝德提供语音和数据。两个特派团都通过卫星枢纽利用现

有的联苏特派团设施，为法希尔(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

勤基地提供链接。  

4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苏特派团继续以费用偿还的方式向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的飞机和车辆提供燃油、机油和润滑油。在喀土穆和奥贝德有一个用于运送本国

工作人员的联合调度部门意味着用一套基础设施满足两个特派团的需求。这样可

以减少工作人员和车辆。同一个维修设施在喀土穆和奥贝德提供维护和修理服

务，使两个特派团的运输科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减少了重复工作和总体成本。  

45. 联苏特派团和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继续共享资产和服务，在恩德培-喀土穆和

喀土穆-恩德培两条线路上运送人员和货物，每星期两个航班。2009/10 年期间，

在恩德培-喀土穆和喀土穆-恩德培两条线路上乘坐联苏特派团航班的达尔富尔

混合行动人员的平均百分比分别为 57%和 54%。搭载联苏特派团飞机的货物全部

是联苏特派团的货物。联苏特派团还利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专用货机运送货

物。苏丹港和喀土穆机场候机楼的设施继续按共同事务共享。  

46. 联苏特派团和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已经审查了联合航空规定，并制定一个全面

共享计划，以 大限度地利用两个特派团的机群。这些资产包括：MD-83 型、B-737

型、CRJ 和 ATR 飞机和以及 1 架 IL-76 型。此外，还广泛使用共享的直升机资产，

其中包括 MI-8 型和更大的 MI-26 型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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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5.1：提高特派团后勤、行政和安保支助的效率和效益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5.1.1 通过外包安排增加警卫人数

(2007/08 年度：0；2008/09 年度：

0；2009/10 年度：72) 

安保服务继续外包。一些安保公司收到邀请后表示有

兴趣，并进行了实地现场考察；然而，由于北方和南

方的政治不确定因素影响到对潜在供应商的选用，这

些考察没有完成 

5.1.2 联苏特派团自己提供飞机地勤事

务 的 特 派 团 地 点 数 目 增 加

(2007/08 年度：5；2008/09 年度：

6；2009/10 年度：8) 

特派团用自己的资源提供地勤服务的地点增加到 7

个，1个机场在建造方面出现延误 

5.1.3 医疗用品消费减少(2007/08 年

度：1 024 800 美元；2008/09

年度：1 678 800 美元；2009/10

年度：946 800 美元) 

完成：对采购清单和库存水平进行优化以后，医疗用

品的费用减少到 946 768 美元 

5.1.4 住在区总部地点联合国提供住宿

的营地内永久结构中的文职人员

数目增加(2008/09 年度：20%；

2009/10 年度：80%；2010/2011

年度：100%) 

完成：住宿单位的数量增加至 3 051 套。下列各区也

提供更多住宿单位：朱巴(229)、卡杜格利(51)、马拉

卡勒(16)、阿卜耶伊(25)和瓦乌(3)。2009/10 年期间，

住在永久结构中的文职人员比例为 80% 

计划产出 

已完成 

(数目或是/否) 说明 

改进服务   

把满足喀土穆和奥贝德飞机地勤需要的

商业服务改为内部能力，以此作为目前审

查特派团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否 奥贝德的地勤服务利用内部能力来提供，

但喀土穆依然实行外包，因为在报告所述

期间，停机坪仍在建造。不过，一旦停机

坪工程完工，服务外包将停止，将用联苏

特派团工作人员和设备取代承包商，这将

节约大量费用 

审查特派团的安保要求，按照风险评估并

在有可行的安保服务提供商的情况下，实

施相应的分阶段外包安保职能战略 

否 由于全民投票的情况不明朗，外包安保服

务的工作目前暂停 

实行新的强化医疗用品管理做法，包括跟

踪消费模式，查明周转快和周转慢的物品 

 对联合国所属装备医务所的每月库存量

进行分析，以便确定每月用量，并随后确

定运转库存量、 高库存水平、经济订货

水平和经济订货量，并相应调整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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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建设计划第二年将区总部地点内由联

合国提供的宿舍由预制结构转为永久结构 

否 由于特派团主要重点关注特派团优先项

目，因此只在朱巴建造了 3个永久建筑 

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   

平均 9 450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525 名军

事观察员、715 名联合国警察的进驻、轮

换和任满回国 

 

9 271 

486 

683 

进驻、轮换和任满回国所涉人员为： 

军事人员  

军事观察员 

联合国警察 

在本期初期，部队的部署人数少于计划人数

特遣队所属装备和军事和警察人员自我

维持情况的核查、监测和检查 

是 在该年期间对所有特遣队所属装备进行

了全面核查和监测 

为 29 个地点平均 9 247 名军事人员储存

和供应口粮和水 

9 075 为 22 个地点的 9 075 名军事人员供应口

粮 

管理平均 4 914 名文职工作人员，其中包

括 1 182 名国际工作人员、3 311 名本国

工作人员和 421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 

 

3 833 

831 

2 655 

347 

平均管理： 

名文职人员，其中包括： 

名国际工作人员 

名本国工作人员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 

为所有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实施一项行

为和纪律方案，包括培训、预防、监测和

惩戒行动 

是 对所有各类人员全面执行行为和纪律方

案，包括培训、对遵守情况的预防性监测、

建议采取惩戒行动以及宣传 

设施和基础设施   

特派团喀土穆总部大院、联苏特派团 6

个区所有住宿营地的建筑物和设施、南方

区域总部和奥贝德后勤基地以及 19 个队

部的维护保养 

是 按计划对特派团喀土穆总部大院以及联

苏特派团 6 个区和 19 个队部的所有房舍

进行了维护保养 

建造朱巴联合国之家，将联苏特派团所有

文职和军事部门集中在一个大院，在各区

和特派团总部建造掩体。建造总部办公

室。在阿卜耶伊建造 6区总部，并为营地

建设永久性建筑物 

否 建造了工作人员宿舍的原型。为建造工作

人员宿舍发展了家庭工业 

由于认为建造硬墙地下掩体不切实际或

不经济，因此没有建造。作为替代，在各

区建造了 Hesco Bastion 式安全庇护所和

关键保护性建筑物 

继续在阿卜耶伊进行扩建，将之建成一个

区总部。在阿卜耶伊没有建造两层硬墙总

部大楼，因为资源被调用到“联合国之家”

项目。硬墙营地建筑没有建造，因为重点

是扩建阿卜耶伊总部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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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有房舍提供卫生服务，包括污水处理

以及垃圾收集和处理 

是 按计划为所有房舍提供了服务 

在特派团各地使用和维护 15 个联合国所

属水处理厂和 42 口水井 

 

13 

 

34 

使用和维护了下列设施： 

个联合国所属水处理厂。由于零部件不

足，2个水处理厂没有运转 

口水井，因为 8口水井已干涸，无法使用

使用和维护特派团 727 台联合国所属发

电机 

460 使用和维护了特派团 460台联合国所属发

电机，情况如下：朱巴：142 台、瓦乌：

95 台、马拉卡勒：88 台、达马津：44 台、

阿卜耶伊：27 台、苏丹港：3台、喀土穆：

49 台、奥贝德：12 台。其余 134 台联合

国所属发电机已注销，另外 133 台在等待

注销 

储存和供应 1 620 万公升汽油、机油和润

滑油，供联合国所属和特遣队所属发电机

使用 

2 080 万 为联合国所属和特遣队所属发电机供应

2 080 万公升燃油。由于所用的发电机发

电量更大和另外增加机组，因此耗油量增

加 

维护 892 公里主要和二级供应线 104 公里 在此期间，由于设备出故障且没有零配

件，维护了 104 公里主要和二级道路 

保养和维修 6 个地点(卡杜格里、马拉卡

尔、朱巴、达马津、瓦乌和奥贝德)的 6

个机场设施、任务区内的 8条飞机跑道和

14 个直升机降落点 

是 6 个地点的 6 个机场设施、任务区内的 8

条飞机跑道和 14 个直升机降落点得到保

养和维修 

升级和恢复朱巴和马拉卡勒的靠泊设施 否 由于实施特派团优先项目，仅维护了马拉

卡勒的靠泊设施 

在现有部分运输基础设施进行排雷，包

括通过路线调查和核查小组评估和核查

2 424 公里公路，以支助特派团的行动，

视需要协助进行人道主义排雷工作 

2 021公里 对 2 021 公里道路进行了核查、评估和

调查，其中 432 公里被定为可能有危险，

1 589 公里没有发现有地雷或未爆炸弹药 

此外，联苏特派团提供经费的承包商对

5 046 630 平方米的面积进行了清理，共

销毁 3 237 杀伤人员地雷、329 枚反坦克

地雷、10 102 枚未爆弹药和 22 337 枚小

型武器弹药 

维护区域一级的快速反应能力，满足联苏

特派团或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确定的清除

地雷或战争遗留爆炸物任务的计划外需

求 

是 军队扫雷连担任区域一级的快速反应能

力，有效应对并清理出面积为 642 482 平

方米的地区，并销毁 211枚杀伤人员地雷、

24 枚反坦克地雷、10 595 枚未爆炸弹药

和 65 420 枚小武器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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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运输   

通过 9 个地点(喀土穆、奥贝德、朱巴、

瓦乌、伦拜克、马拉卡勒、阿卜耶伊、爱

德华达马和卡杜格里)的 9 个车间，操作

和维护 2 822 部联合国所属车辆 

2 713 部 在 9 个地点(喀土穆、奥贝德、朱巴、瓦

乌、伦拜克、马拉卡勒、阿卜耶伊、爱

德华达马和卡杜格里)的 9 个车间，维护

2 713 部联合国所属车辆。车辆数目减少

是因为在2009/10年度预算期间采购的车

辆没有运到 

为平均 1 906 部特遣队所属车辆供应汽

油、机油和润滑油，用于地面运输 

1 575 部 为 1 575 部特遣队所属车辆供应了汽油、

机油和润滑油 

特遣队所属车辆数目减少，是由于根据军

事能力研究提出的建议减少了 275 名士

兵，并且有些部队部署较晚 

空中运输   

运行和维护特派团12架固定翼飞机和28

架旋转翼飞机，其中包括 16 架军用型飞

机 

 

11 架 

39 架 

运行和维护了下列飞机：  

固定翼飞机 

旋转翼飞机 

固定机翼飞机的数目减少是由于一架

IL-76 型飞机未能抵达 

旋转翼飞机数目增加，其中包括增加部署

的 11 架直升机，用于支持选举援助司 

为12架固定翼飞机和28架旋转翼飞机提

供燃料 

是 为 21 个地点的 11 架固定翼飞机和 39 架

旋转翼飞机提供了燃料 

海上运输   

为 6 艘特遣队所属巡逻艇、2艘侦察船和

1艘补给船提供燃料，机油和润滑油 

9 艘 为 9艘特遣队所属巡逻艇提供了燃料、机

油和润滑油 

通信   

支持和维护一个卫星网络，包括一个 7.3

米地面站中心，用于提供语音、传真、视

频和数据通信以及特派团内 44 个甚小孔

径终端 

是 为7.3米卫星地面站中心提供了支持和维护

部署了 56 个甚小孔径终端，包括通过卫

星初步提供互联网服务 

支持和维护特派团电话系统，包括 122

部电话交换台和 55 个微波中继器 

 

92 

54 

支持和维护了下列设备： 

部电话交换台 

个微波中继器 

没有为 32 部电话交换台和 1 个微波中继

器提供支持，因为朱巴联合国之家没有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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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维护 1 550个高频移动无线电台，

2 052 个甚高频移动无线电台，部署这

些电台是为了支持地面运输的总体需

求；6 904 个甚高频手持无线电台 

 

152 

1 393 

1 778 

6 084 

支持和维护了下列设备： 

个高频基地台 

个高频移动无线电台 

个甚高频移动无线电台 

个甚高频手持无线电台 

高频/甚高频移动装置数目减少，是由于

一些四轮驱动车辆不执行巡逻任务，因此

不需要移动无线电台。手持无线电台分配

数目减少，是由于空缺率增加 

维护和部署 2个移动可部署电讯系统，作

为特派团灾后恢复和业务连续性计划的

一部分 

2 部署了 2辆移动可部署电信系统车 

支持和维护外地办事处 26 个无线电室，

为车辆和飞行跟踪和业务提供支助 

25 个 支持和维护了 25 个无线电室。一个队部

所在地(Talodi)在此期间没有充分运转 

支持和维护喀土穆、朱巴、马拉卡勒和瓦

乌的 31 个调频广播站和 4 个电台节目制

作设施 

 

15 

4 

支持和维护了下列设施： 

个无线电发射机 

个制作设施  

没有为 16 个无线电发射机提供支持，因

为苏丹北方继续对部署无线电发射机进

行限制 

信息技术   

支持和维护 40 个网络系统地点的 191 台

服务器、4 691 台台式计算机、1 349 台

膝上型计算机、1 167 台打印机和 244 个

数字发送器 

 

165 

4 619 

1 349 

1 167 

244 

支持和维护了下列设施： 

台服务器 

台台式计算机 

台膝上型计算机 

台打印机 

个数字发送器 

没有为 26台服务器和 72台台式计算机提

供支持，因为朱巴和其他队部的增设数据

中心在此期间没有完工 

支持和维护 40 个网络系统地点的 6 522

个用户的局域网和广域网 

 

6 482 

55 

支持和维护了下列设施： 

个用户 

个网络地点 

用户减少是由于空缺率增加。另外启用了

15 个增设地点，临时为选举提供支持 

支持和维护无线网络，包括 225 个接入点

和接入桥 

122 支持和维护了 122 个接入点和接入桥。数

目减少是由于无线接入点和接入桥数目

减少，以及扩建电缆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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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使用和维护整个特派团的 9 所一级平民

诊所和 25 所一级军队医院，其中 14 所医

院分为 28 个前方医疗队、5所二级医院、

1所三级医院和 5个航空医疗后送队 

 

9 

25 

 

 

 

5 

1 

5 

使用和维护了下列设施： 

所一级平民诊所 

所一级军队医院，根据业务需要从这些医

院组建 16 个前方医疗队。这使所需要的

前方医疗队减少 12 个 

使用和维护了整个特派团的： 

所二级医院 

所三级医院 

个航空医疗后送队 

维护联合国所有地点的全特派团陆地和

空中后送安排，包括内罗毕的 2所四级医

院和开罗的 3 所医院，以及任务区外 1

个空中医疗救助和后送设施 

是 维护了内罗毕 1所四级医院和埃及 3所四

级医院。其中内罗毕 1所四级医院已经停

止使用，因为可通过邻国新签约的设施提

供服务 

不断为特派团人员提供艾滋病毒自愿保

密咨询和测试 

是 445 名特派团人员因不断提供艾滋病毒自

愿保密咨询和测试而受益 

不断为特派团人员开办艾滋病毒宣传方

案，包括同伴教育 

是 在报告所述期间，通过举办上岗培训班和

开展同伴教育，提高 14 744 名特派团人

员对艾滋病毒的认识 

安保   

在整个任务区提供全天候安保服务 是 为联合国人员提供了全天候安保服务，没

有接报重大安保事件 

为特派团团长和其他指定的特派团高级

官员和访客提供个人警卫 

是 为特派团团长和其他指定的联合国高级

官员和代表团提供了个人警卫 

338 次全特派团现场安全评估，包括居民

调查 

356 进行了 356 次安全风险评估和居民调查，

以减轻不安全环境中联合国人员的风险 

召开总共 416 次情况介绍会，讨论特派团

所有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计划 

492 为特派团所有工作人员举办了 492次关于

安全意识和实地安全和保安方法的培训

和培训班，讲解应急计划 

为特派团所有新工作人员开办上岗安全

培训和初级消防培训和演习 

是 为特派团所有新工作人员开办了上岗安

全培训及消防培训和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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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资源使用情况 
 
 

 A. 财政资源  

(以千美元计。预算年度为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⑴-⑵ ⑷=⑶÷⑴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26 430.9 26 128.4 302.5 1.1

 军事特遣队 248 359.8 236 977.4 11 382.4 4.6

 联合国警察 35 036.9 35 416.1 (379.2) (1.1)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309 827.6 298 521.9 11 305.7 3.6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147 362.5 139 690.0 7 672.5 5.2

 本国工作人员 57 336.7 63 221.6 (5 884.9) (10.3)

 联合国志愿人员 12 306.6 15 398.2 (3 091.6) (25.1)

 一般临时人员 7 117.4 6 206.9 910.5 12.8

 小计 224 123.2 224 516.7 (393.5) (0.2)

业务费用     

 政府提供的人员 1 743.4 1 602.8 140.6 8.1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咨询人 486.1 620.2 (134.1) (27.6)

 公务差旅 5 220.2 8 460.8 (3 240.6) (62.1)

 设施和基础设施 106 148.8 104 700.0 1 448.8 1.4

 陆运 24 713.8 22 337.4 2 376.4 9.6

 空运 156 880.7 150 730.4 6 150.3 3.9

 水运 107.4 100.5 6.9 6.4

 通信 26 547.0 21 348.8 5 198.2 19.6

 信息技术 16 717.8 19 937.6 (3 219.8) (19.3)

 医务 10 095.0 9 388.1 706.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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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⑴-⑵ ⑷=⑶÷⑴ 

 特种装备 3 160.6 2 116.5 1 044.1 33.0

 其他用品、服务和装备 71 578.6 67 071.0 4 507.6 6.3

 速效项目 1 000.0 999.3 0.7 0.1

 小计 424 399.4 409 413.4 14 986.0 3.5

 所需资源毛额 958 350.2 932 452.0 25 898.2 2.7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22 217.2 24 919.9 (2 702.7) (12.2)

 所需资源净额 936 133.0 907 532.2 28 600.8 3.1

(编入预算的)自愿实物捐助 — — — —

 所需资源共计 958 350.2 932 452.0 25 898.2 2.7

 

 B. 各类别之间资源调拨情况汇总 

(以千美元计) 

 批款数额 

类别 最初分配数 调拨数额 订正分配数 

一. 军事和警务人员 309 827.6 (8 393.8) 301 433.8 

二. 文职人员 224 123.2 1 280.0 225 403.2 

三. 业务费用 424 399.4 7 113.8 431 513.2 

 共计 958 350.2 958 350.2 

调拨数额在批款总额中的百分比 0.88 

 
 

4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部队和军事观察员的空缺率较高，总共从军事

和警察人员项下向业务费用项下调拨了 8 393 800 美元。调拨这些资金是为

了支付不可预见的费用，以支持苏丹全国大选，包括增加的工作人员差旅费，

此外，这些资金还用于实施特派团的优先项目，包括根据军事能力研究提出

的建议在朱巴建造联合国之家和修建其他队部。在该期间调拨的资金总额占批

款总额的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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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月支出模式 

(千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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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9 年 7 月的支出较高，是因为新的年度采购周期在这一月开始。2009 年 9 月和 2010 年

2 月的支出较高，是由于承付向部队派遣国支付部队费用、特遣队所属装备和自我维持费

用所需款项。  

 

 D. 其他收入和调整 

(千美元) 

类别 数额 

利息收入 5 319.2 

其他/杂项收入 3 741.7 

自愿现金捐助 — 

上期调整数 (41.0) 

上期债务核销额 17 134.0 

 共计 26 153.9 

 

 2009 年   2009 年   2009 年   2009 年   2009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0 年  2010 年   2010 年   2010 年   2010 年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180 000.0

160 000.0

140 000.0

120 000.0

100 000.0

80 000.0

60 000.0

40 000.0

20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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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特遣队所属装备支出：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千美元) 

类别 支出 

主要装备  

 军事观察员 — 

 军事特遣队 49 468.8 

 建制警察部队 — 

 小计 49 468.8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18 011.2 

 通信 7 948.5 

 医务 7 783.8 

 特种装备 2 116.5 

 小计 35 860.0 

 共计 85 328.8 

 

特派团因数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与任务区有关  

 极端环境条件因数 2.60 2005 年 3 月 24 日 — 

 超常作业条件因数 3.80 2005 年 3 月 24 日 —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数 3.30 2005 年 3 月 24 日 — 

B. 与本国有关  

 运费递增因数 0.0 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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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差异分析 1  

 
 差异 

军事观察员 302.5 1.1% 
 

48.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由于实际空缺率增加到 7.5%，而编入预算的空缺率为

5%，减少因军事观察员实际轮调人数增加而被部分抵销。  

 差异 

军事特遣队 11 382.4 4.6% 
 

49. 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主要有：通过使用水处理厂，每人每日给养定量上限和

瓶装水的实际费用减少(1 040 万美元)；部队进驻、轮调和返国差旅费减少(540

万美元)；因实际空缺率增加到 4%，而编入预算的空缺率为 1%，偿还费用减少(440

万美元)。所需经费减少因特遣队所属专用装备以及装备的部署和返国费用增加

(900 万美元)而被部分抵销。  

 差异 

联合国警察 (379.2) (1.1%) 
 

50.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实际平均空缺率降低至 4.5%，而编入预算的空缺率

为 7%。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7 762.5 5.2% 
 

51.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有：实际一般工作人员费用减少，同时实际空缺率

增加至 27.6%，而编入预算的空缺率为 22%；由于喀土穆、奥贝德和苏丹港等地

从 2010 年 2 月起停止发放危险工作地点津贴，支付该津贴所需费用降低。 

 

 差异 

本国工作人员 (5 884.9) (10.3%) 
 

52.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行新的本国工作人员

薪金表，以及实行新的人力资源改革(1 080 万美元)，经费增加因喀土穆、奥贝

德和苏丹港等地从 2010 年 2 月起停止发放危险工作地点津贴致使所需费用减少

而被部分抵销。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以千美元计。对增减至少为 5%或 100 000 美元的差异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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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联合国志愿人员 (3 091.6) (25.1%) 
 

53. 所需经费增加的原因有：联合国志愿人员的实际空缺率为 17.3%，而编入预

算的空缺率为 30%；增加部署了 79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以支持选举；以及志愿人员

生活津贴从 2009 年 3 月 1日起增加。  

 差异 

一般临时人员 910.5 12.8% 
 

54. 所需经费减少是由于本国一般事务人员的实际空缺率降低至 44.6%，而编入

预算的空缺率为 17.7%，经费减少因需要在偏远地区雇用个人承包商来维护联苏

特派团的设施而被部分抵销。  

 差异 

政府提供人员 140.6 8.1% 
 

55.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由于狱警进行了 20 次轮调，而计划进行的轮调次数为

34 次。  

 差异 

咨询人 (134.1) (27.6%) 
 

56. 用于支持选举的咨询服务所需经费增加，对南方地区工作人员进行在职职业

培训的费用也增加。  

 差异 

公务差旅 (3 240.6) (62.1%) 
 

57. 需要增加经费来支付：支持 2010 年 4 月选举所需要的未预料旅费；因人力

资源改革而增加的旅费；临时工作人员的差旅费和特派团培训费用。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1 448.8 1.4% 
 

58.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有：由于在朱巴、卡杜格利和迪林的一部队派遣国

部队的餐饮合同于2010年3月结束，维修事务项下出现未使用资源(760万美元)；

由于部队人数减少 275 人以及部队派遣国部队部署较晚，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减

少(470万美元)；由于警卫部队的外包出现延误，安保事务费用减少(120万美元)；

以及发电机备件和用品费用(170 万美元)。经费减少因下列原因被部分抵销：未

意料到需要采购一单元和三单元预制建筑和帐篷(600 万美元)；选举所需的发电

机、办公家具和住宿设备(740 万美元)以及在朱巴建造联合国之家(4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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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陆运 2 376.4 9.6% 
 

59. 所需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维修服务外包，燃料费用(210 万美元)

和备件费用(70 万美元)减少。经费减少因二级和三级维修服务外包致使维修

费用增加(30 万美元)和要支付前期采购车辆的款项(20 万美元)而被部分抵

消。  

 差异 

空运 6 150.3 3.9% 
 

60. 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有：由于 2 架飞机没有部署和 5 架飞机减少部署，导致

油耗减少(610 万美元)；由于奥贝德机场的地勤合同提前终止，以及本期有 1 441

个飞行小时没有使用，导致着陆费和地勤费减少(210 万美元)。经费减少因直升

机(130万美元)以及固定翼飞机的实际租金和运行费用(80万美元)增加而被部分

抵销。  

 差异 

海运 6.9 6.4% 
 

61. 所需经费减少是由于海运保险的实际保费降低。  

 差异 

通信 5 198.2 19.6% 
 

62. 出现未使用经费的主要原因有：从其他特派团收到通信设备(270 万美元)；

按计划分散卫星中心不需要增加卫星转发器(140 万美元)；以及部队的空缺率增

加导致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减少(90 万美元)。  

 差异 

信息技术 (3 219.8) (19.3%) 
 

63. 所需经费增加主要是由于为朱巴的联合国之家购置未意料到的追加设备。  

 

 差异 

医务 706.9 7.0% 
 

64. 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有：由于部队实际兵力减少，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降低

(60 万美元)；医疗用品由于有存货可用，采购费用减少(30 万美元)。经费减少

因医疗后送次数增加致使医务费用增加(20 万美元)而被部分抵销。  



A/65/630  
 

10-69548 (C)56 
 

 差异 

特殊装备 1 044.1 33.0% 
 

65. 所需经费减少的原因有：排雷部队在 2009/10 年度第一季度缩编；施工和运

输连队推迟部署，这些连队原定 2009 年 7 月部署，实际上分别到 2010 年 1 月和

3 月才部署。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装备   4 507.6 6.3% 
 

66. 所需经费减少主要是由于复员方案延后实施，实际开始时间为该期间后半期

(1 130 万美元)。经费减少因下列原因被部分抵销：将联合国所属装备运到区域

支助基地和各区仓库，导致货运费用增加(360 万美元)；银行手续费增加(130 万

美元)；以及该期间在汇率上有亏损(120 万美元)。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67. 关于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的经费筹措，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决定如何处理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未支配的

25 898 200 美元余额；  

 (b) 决定如何处理 2010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共计 26 153 900 美元的其他

收入/调整数，其中包括利息收入(5 319 200 美元)、其他/杂项收入(3 741 700

美元)、上期调整数(－41 000 美元)和上期债务的核销(17 134 000 美元)。 

 

 

 


